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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六 章  日 本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化 現 況 探 討  

日 本 高 等 教 育 在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後 ， 隨 著 高 度 經 濟 成 長 ， 由 菁 英

化 走 向 大 眾 化 ， 發 展 速 度 可 謂 相 當 得 快 。 配 合 大 眾 化 之 發 展 ， 產 生

以 「 私 校 為 主 」、「 大 規 模 化 」 及 「 女 學 生 多 」 等 結 構 特 色 294。  

1990 年 代 後，因 日 本 經 濟 長 期 陷 入 低 迷 狀 態，加 上 少 子 化 現 象

浮 現 ， 大 學 面 臨 招 生 不 足 問 題 ， 有 關 門 危 機 ， 配 合 日 本 政 府 在 行 政

和 財 政 面 「 緩 和 管 制 」 與 「 結 構 改 革 」 等 政 策 ， 有 關 教 育 方 面 ， 於

1997 年 開 始 規 劃 大 學 法 人 化 ， 2001 年 所 提 出 「 21 世 紀 教 育 新 生 計

畫 」， 其 中 在 「 整 備 大 學 競 爭 環 境 」 項 下 ， 提 出 大 學 獨 立 行 政 法 人

化 政 策 ， 後 經 各 大 學 反 彈 ， 將 大 學 獨 立 行 政 法 人 化 ， 改 以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化 ， 並 於 2003 年 7 月 通 過 相 關 法 案 ， 2004 年 4 月 開 始 實 施 ，  

探 討 日 本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化 經 緯 與 現 況 前，應 對 日 本 大 學 發 展 與

學 術 自 由 思 想 理 念 沿 革 ， 進 行 基 礎 性 認 識 ， 方 能 日 本 大 學 發 展 與 改

革 ， 有 全 面 性 認 知 與 瞭 解 ， 對 於 我 國 公 立 大 學 法 法 人 化 ， 有 關 經 驗

取 法 或 制 度 移 植 同 時 ， 始 能 正 確 地 判 斷 何 者 為 我 國 亟 需 與 能 執 行 。

擬 由 日 本 戰 前 大 學 起 源 與 戰 後 發 展 、 日 本 學 術 自 由 理 念 沿 革 推 演 、

與 近 代 日 本 大 學 教 育 改 革，乃 至 法 人 化 過 程 等，進 行 簡 要 整 理 分 析。 

第 一 節  日 本 國 立 大 學 起 源 及 發 展  

有 關 日 本 國 立 大 學 發 展 ， 文 獻 上 大 多 以 第 二 次 大 戰 作 為 區 分 ，

戰 前 起 源 發 展 、 戰 後 改 革 與 大 學 法 制 建 立 ， 來 進 行 論 述 。   

一 、 戰 前 日 本 國 立 大 學 起 源 與 改 革 歷 程  

日 本 具 近 代 意 義 之 大 學 ， 始 於 東 京 大 學 。 二 次 戰 前 大 學 改 革

歷 程，一 般 文 獻 資 料 多 以 明 治、大 正、昭 和 等 三 個 時 期 加 以 區 分 。 

                                                 
294 時事通信社、教育データブック、東京都：朝日新聞社、2002 年；轉自楊思偉，日本國立大學

法人化政策之研究，教育研究集刊，第五十一輯第二期，2005 年 6 月，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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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戰 前 國 立 大 學 起 源 與 功 能  

日 本 大 學 和 歐 洲 大 學 不 同，在 於 其 國 立 大 學 係 由 國 家 權 力 所

創 設 及 育 成 295。明 治 憲 法 制 定 前，國 立 大 學 只 有 一 所 東 京 大 學 296，

因 此 ， 東 京 大 學 可 謂 日 本 大 學 起 源 ， 所 謂 日 本 大 學 歷 史 特 質 ， 皆

由 此 而 產 生 297。  

二 次 戰 前 日 本 國 立 大 學 功 能 ， 由 明 治 19 年 帝 國 大 學 令 第 1

條 ：「 帝 國 大 學 之 目 的 在 因 應 國 家 須 要 之 學 術 技 藝 予 以 教 授 以 及

深 入 研 究 」可 清 楚 明 瞭 。 大 正 7 年 所 制 定 大 學 令 第 1 條 則 幾 乎 沿

襲 上 述 規 定 ， 僅 另 增 加 ：「 兼 以 應 予 人 格 陶 冶 及 國 家 思 想 涵 養 」

新 任 務 ， 並 擴 大 適 用 於 日 本 所 有 大 學 。  

就 制 度 上 而 言 ， 帝 國 大 學 為 日 本 大 學 典 型 298， 而 帝 國 大 學 係

因 應 國 家 所 需 學 術 技 藝 ， 進 行 研 究 與 教 授 ， 具 體 而 言 ， 帝 國 大 學

主 在 養 成 政 府 必 要 官 僚 及 技 術 ， 提 供 其 執 行 職 務 所 需 知 識 與 技

術 ， 且 為 使 帝 國 大 學 教 授 及 其 畢 業 生 能 就 任 高 等 文 官 ， 賦 予 極 大

特 權 299。  

 

                                                 
295 日本德川幕府時代，因面臨外交問題嚴重化，基於軍事研究之必要，而設研究教育機關－「蕃書

調所」(東京大學前身之一)。明治政府因應政治上需要，創立東京大學研究教育機關。家永三郎

集第十卷－学問の自由·大学自治論、岩波書店、1998 年 10 月 5 日、p205。 
296 東京大學原係於明治元年(1868 年)將江戶時代昌平黌（以漢學教育為中心）、開成所（以西洋學

為中心）、醫學所（以西洋醫學為中心）合併而成東京大學，屬綜合大學性質，以皇道為本、實

用為輔的一所高等教育學府，亦兼有教育行政功能；惟於明治四年(1871 年)因學校中教授學派堅

持己見而對立，致大學被廢止，將東京大學改為文部省官衛，並將原開成所及醫學所分別成立為

獨立學校；後於明治 10 年(1877 年)再由明治政府將於德川幕府時代即已存在之高等教育機關昌

平黌、開成所、醫學所合併改編成立，明治 19 年(1886 年)改名為帝國大學，後於明治 30 年(1897
年)因成立京都帝國大學而改名東京帝國大學，直至昭和 22 年(1947 年) 因大學令廢止，依所頒布

之教育基本法及學校教育法，又將東京帝國大學改稱為東京大學。參考孫曉萍，日本大學的廢棄

與再生；家永三郎著，家永三郎集第十卷－学問の自由·大学自治論、岩波書店、1998 年 10 月 5
日；黃東熊，日本之「學術自由」與「大學自治」，教育部高教叢書出版，民國八十四年二月等

書整理所得。 
297 明治憲法制定前，私立大學存有慶應大學前身「慶應義塾」與早稻田大學前身「東京專門學校」，

但該二所私立大學於明治 22 年前，尚不具大學型態…，詳請參閱家永三郎著，家永三郎集第十

卷－学問の自由·大学自治論、岩波書店、1998 年 10 月 5 日、p205。 
298 家永三郎著，家永三郎集第十卷－学問の自由·大学自治論、岩波書店、1998年 10月 5日、p205-206。 
299 家永三郎著，家永三郎集第十卷－学問の自由·大学自治論、岩波書店、1998 年 10 月 5 日、p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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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戰 前 日 本 國 立 大 學 改 革 軌 跡  

有 關 日 本 於 二 次 大 戰 前 對 大 學 進 行 之 改 革 情 形 ， 擬 依 明 治 、

大 正 、 昭 和 等 時 期 分 述 如 下 ：  

1 .明 治 時 期  

明 治 27 年 ( 1 8 9 4 年 )頒 布 高 等 學 校 令 (屬 敕 令 性 質 )， 將 準 備 進

入 帝 國 大 學 就 學 者 之 高 等 中 學 校 改 組 為 高 等 學 校，使 高 等 學 校

成 為 與 一 般 中 學 校 直 接 結 合 之 低 一 級 大 學，惟 此 一 嘗 試 終 究 失

敗 ， 卻 也 形 高 等 學 校 作 為 進 入 帝 國 大 學 就 學 前 之 預 備 科 。  

明 治 36 年 ( 1 9 0 3 年 )， 制 定 專 門 學 校 令 ， 創 設 專 門 學 校 制 度 ，

在 不 觸 及 帝 國 大 學 ， 將 專 門 學 校 作 為 接 續 中 學 之 低 一 級 大 學 。 

2 .大 正 時 期  

大 正 6 年 ( 1 9 1 7 年 )，設 置「 臨 時 教 育 會 議 」作 為 內 閣 諮 詢 機 關 ，

大 正 7 年 ( 1 9 1 8 年 )制 定 大 學 令 及 高 等 學 校 令，確 立 日 本 國 立 大

學 制 度 。 之 後 除 於 戰 時 將 修 業 年 限 縮 短 外 ， 直 至 戰 後 學 制 改 革

為 止 ， 高 等 教 育 一 直 依 此 制 度 持 續 擴 充 ， 可 謂 進 入 安 定 期 。 當

時 有 關 臨 時 教 育 會 議 之 改 革 ， 主 要 在 增 加 公 私 立 大 學 、 單 科 大

學 設 置 之 可 能 300。  

3 .昭 和 時 期  

「 教 育 改 革 同 志 會 」 301針 對 當 時 大 學 制 度 － 「 追 求 提 昇 學 術 研

究 教 育 目 的 ， 同 時 ， 也 對 從 事 社 會 實 務 者 ， 施 以 適 切 有 效 職 業

教 育 」， 卻 造 成 無 法 遂 行 任 何 一 個 目 的 之 結 果 而 遭 受 批 判 。 昭

和 8 年 以「 重 視 國 民 大 眾 教 育 」及「 教 育 實 際 化 」為 根 本 方 針 ，

                                                 
300 臨時教育會議之改革主要論點為：修正國立總合大學之帝國大學獨占地位，並賦予可以設置公

私立大學、單科大學之可能。高等學校分一般科（四年）及高等科（三年），高等科部分，於
中學校四年級即可入學，如此來中學校到高等學校之修業年限縮短（由原來 8 年改為 7 年）；另
外，高等學校雖為高等普通教育機關，惟其畢業生可優先進入帝國大學，因此其性質轉變為帝國
大學之預備教育機關。在大學設置相當於高等學校高等教育之預科，而公立專門學校設置預科
者，則賦予可以升格大學之可能。大崎 仁、大学改革 1945~1945、東京有斐閣、2000.05.初版
第 2 刷發行、p36-37。 

301 教育改革同志會係昭和研究會【昭和 8 年(1933 年)設置】所設教育問題研究會，於彙整教育改革
案階段時，為將改革案企圖訴諸國會及文部省或輿論，所改稱之促進實行團體；請參閱大崎 仁、
大学改革 1945~1945、東京有斐閣、2000.05.初版第 2 刷發行、Pp38-3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37

提 出 教 育 全 盤 根 本 總 合 改 革 案。將 最 高 學 術 研 究 機 關 由 部 分 總

合 大 學（ 暫 設 定 在 帝 國 大 學 ）內 新 設 獨 立 大 學 院 負 責 提 昇 學 術

研 究 任 務，另 將 當 時 不 論 公 私 立 之 大 學、高 等 學 校、專 門 學 校 ，

全 部 對 應 國 家 社 會 需 要 而 進 行 整 理 ， 將 專 門 職 業 教 育 機 關 ， 改

造 為 新 制 三 年 大 學 ， 且 與 五 年 制 之 中 學 直 接 連 結 ； 只 是 ， 此 案

因 東 京 帝 國 大 學 之 反 對 而 無 法 持 續 進 行 。  

 

二 、 戰 後 日 本 國 立 大 學 改 革 與 法 制 建 立  

戰 前 日 本 高 等 教 育 體 系 ， 主 要 依 明 治 19 年 (1886 年 )帝 國 大

學 令 和 大 正 7 年 ( 1 9 1 8 年 )「 大 學 令 」 及 「 高 等 學 校 令 」 等 敕 令 ，

所 建 構 而 成 。 當 時 在 國 家 至 上 主 義 理 念 下 ， 大 學 一 直 是 國 家 培 養

官 吏 主 要 場 所 。  

二 次 大 戰 結 束 後 ， 隨 著 盟 軍 占 領 ， 以 非 軍 國 主 義 化 及 民 主 化

為 其 基 本 政 策 ， 強 制 日 本 實 施 民 主 ， 制 定 日 本 國 憲 法 ， 明 文 保 障

學 術 自 由 ， 並 陸 續 推 行 學 校 教 育 體 系 及 高 等 教 育 制 度 改 革 ， 才 產

生 根 本 變 化 。  

因 此 ， 日 本 大 學 法 制 發 展 ， 實 由 戰 後 開 始 。 關 於 戰 後 日 本 大

學 法 制 發 展 ， 約 略 可 分 為 三 個 時 期 － 法 制 建 立 與 轉 換

(1945 -1967 )、新 制 大 學 構 想 形 成 與 影 響 ( 1 9 6 7 - 1 9 8 7 )、大 學 改 革 新

階 段 (1987 -迄 今 )  302。  

(一 )占 領 軍 改 革 政 策 及 法 制 建 立  

戰 後 日 本 在 盟 軍 占 領 時 期 ， 有 關 之 教 育 改 革 ， 主 要 是 由 美 國

派 遣 的 使 節 團 及 占 領 軍 予 以 領 導 ， 可 約 略 整 理 如 下 ：  

 

                                                 
302 周志宏，高等教育法制篇－日本大學之法制，載於氏著：學術自由與高等教育法制，高等教育文

化事業公司出版，2002 年 4 月初版，pp213-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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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依 「 教 育 使 節 團 」 303所 提 出 的 報 告 書 ， 對 當 時 學 校 制 度 進 行 統

合 ， 將 小 學 畢 業 後 之 複 雜 中 學 入 學 管 道 304， 改 為 三 年 初 級 中 學

校 及 接 續 三 年 高 級 中 學 校 ， 即 所 謂 六 、 三 、 三 學 校 體 系 ， 並 建

議 至 初 級 中 學 校 為 止 ， 屬 義 務 教 育 。 至 於 高 等 教 育 學 校 體 系 ，

以 維 持 現 狀 為 前 提 ， 惟 希 能 由 為 少 數 的 特 權 ， 開 放 為 大 多 數 人

的 機 會 ， 朝 高 等 教 育 大 眾 化 方 向 發 展 。  

2 .在 教 育 使 節 團 建 議 下 ， 1946 年 8 月 頒 布 「 教 育 刷 新 委 員 會 官

制 」， 於 總 理 大 臣 下 設 置「 教 育 刷 新 委 員 會 」 305， 負 責 教 育 相 關

事 項 調 查 審 議 。 有 關 日 本 新 制 大 學 一 元 化 306之 提 出 ， 即 是 由 日

本 教 育 家 委 員 會 所 作 成 報 告 書 中 提 出 ， 並 轉 由 教 育 刷 新 委 員 會

審 議 後 ， 再 向 日 本 政 府 所 建 議 之 改 革 方 案 。 之 後 ， 藉 著 有 關 大

學 法 制 相 關 法 律 陸 續 制 定 307， 建 構 成 日 本 大 學 法 制 ， 也 逐 步 將

日 本 戰 前 舊 高 等 教 育 制 度 轉 換 為 新 高 等 教 育 體 制 。 其 中 學 校 教

育 法 第 52 條 明 定 ：「 大 學 作 為 學 術 之 中 心 ， 以 授 與 廣 博 知 識 和

教 授 研 究 深 奧 之 專 門 學 藝 ， 開 展 知 識 的 、 道 德 的 ， 以 及 應 用 能

力 為 其 目 的 」， 另 於 52 條 至 70 條 針 對 大 學 和 大 學 院 組 織 、 教

育 型 態 、 修 業 年 限 、 入 學 和 畢 業 資 格 、 大 學 教 職 員 、 教 授 會 等

加 以 規 定 ， 確 定 日 本 高 等 教 育 機 構 一 元 化 政 策 。  

                                                 
303 教育使節團由美國國務省推選，以當時紐約州教育長官為委員長，由與大學及教育行政有關者共

27 人組成，於 1946 年 3 月 7 日至 30 日完成日本報告書並向總司令部提出，此報告書被視為占
領時期有關教育改革的最高指導原則，另為協助教育使節團之日本教育家委員會於 1946 年 2 月
組成，由當時東京帝大學校長南原繁擔任委員長，計有 29 名委員，此委員會多數委員後轉為「教
育刷新委員會」之成員，而成為常任委員會。請參閱大崎 仁、大学改革 1945~1945、東京有斐
閣、2000.05.初版第 2 刷發行、p8-11。 

304 日本戰前學校系統有三類(中等學校－高等學校－大學、中等學校－專門學校、國民學校（小
學校）高等科－青年學校)，因其助長社會階層化，為促進民主化，於占領時期盟軍認為應儘速
予以單純化改革。請參閱大崎 仁、大学改革 1945~1945、東京有斐閣、2000.05.初版第 2 刷發
行、pp32-33。 

305 教育刷新委員會除應教育使節團報告書之建議外，亦係遵循總司令部要求設置日本教育家委員會
協助教育使節團之備忘錄中，將來此委員會（教育家委員會）應加入實業界委員，為對文部省就
日本教育革新部分予以建言之常任委員會，且刷新委員會 38 位委員中，日本專家委員會的委員
即占 19 人，可清楚明示其由日本教育委員會之連續而來，請參閱大崎 仁、大学改革 1945~1945、
東京有斐閣、2000.05.初版第 2 刷發行、pp10-11。 

306 主要為將將舊制大學、專門學校、高等學校、師範學校等高等教育機構，一律改制為四年制大學。 
307 計有 1947 年之「教育基本法」、「學校教育法」、「私立學校法」、「國立學校設置法」，1949 年之

「教育公務員特例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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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946 年 引 進 美 國 大 學 認 可 制 度，由 各 大 學 自 主 組 成 一 個 獨 立 於

文 部 省 外 之 「 大 學 設 立 基 準 設 定 協 議 會 」， 由 該 協 議 會 決 定 大

學 設 立 基 準 、 大 學 認 可 資 格 ， 並 逐 漸 形 成 日 本 大 學 認 可 制 度 。

之 後 ， 1948 年 文 部 省 制 定 「 大 學 設 置 委 員 會 令 」， 設 立 「 大 學

設 置 委 員 會 」， 委 員 會 中 有 半 數 委 員 是 由 大 學 基 準 設 定 協 議 會

推 薦 任 命 ， 並 將 該 委 員 會 作 為 受 理 大 學 申 請 認 可 之 諮 詢 機 構 。  

1952 年 盟 軍 結 束 對 日 本 占 領 ， 文 部 省 重 新 恢 復 教 育 行 政 大

權 ， 便 陸 續 制 定 各 項 規 則 命 令 ， 強 化 對 大 學 行 政 監 督 。 1957 年 制

定 「 大 學 設 置 基 準 」， 將 大 學 設 置 基 準 法 制 化 ， 同 時 削 弱 「 大 學

基 準 協 會 」自 主 活 動。 1963 年 制 定「 學 位 規 則 」， 確 立 學 位 制 度 。 

後 因 戰 後 嬰 兒 潮 世 代 來 臨 ， 對 高 等 教 育 需 求 急 速 增 加 ， 日 本

開 始 大 力 推 動 高 等 教 育 大 眾 化 ， 擴 充 私 立 大 學 ， 逐 漸 形 成 以 私 立

大 學 為 中 心 之 發 展 趨 勢 。 惟 急 速 增 加 大 學 數 量 ， 造 成 教 育 品 質 下

降 及 私 立 大 學 學 費 暴 增 等 問 題 ， 加 上 全 世 界 學 運 潮 流 的 影 響 ， 使

得 日 本 也 於 此 時 期 發 生 持 續 多 年 的 大 學 紛 爭 308， 致 校 園 內 民 主 化

成 為 大 學 改 革 重 心 。 雖 然 ， 文 部 省 終 未 能 接 受 學 生 具 參 與 權 利 ，

僅 將 教 授 會 及 評 議 會 等 校 內 各 類 委 員 會 ， 由 原 先 僅 限 教 授 參 與 ，

擴 大 為 助 教 授 、 助 手 等 年 輕 教 員 亦 得 參 與 ， 對 日 本 國 立 大 學 校 園

內 民 主 化 取 得 相 當 進 展 。  

(二 )新 制 大 學 形 成 與 影 響  

文 部 省 「 中 央 教 育 審 議 委 員 會 」 (簡 稱 中 教 審 ) 309於 昭 和 46 年

                                                 
308 昭和 40 年(1965 年)1 月 22 日，慶應義塾大學塾監局前聚集了數千名抗議學費調漲之學生群眾，

開啟日本大學紛爭序幕，延展到日本各地大學，日本當局於 1969 年(昭和 44 年)制定大學運營臨
時措置法予以因應，惟國立大學協會與大學相關機構，皆以應由大學自主性解決，加以反對或消
極以對，並積極進行個別大學具體改革，其中以教育方法改善與校園內民主為二大重心，請參閲
大崎 仁､大学が改革 1945-1999、東京有斐閣、2000.05.初版第 2 刷發行、pp230-258 月、pp230-258。 

309 中央教育審議委員會於 1952 年置，係當時文部省設置法唯一明定之審議會組織，主作為文部大
臣諮詢機關，於必要時舉行，後於立部省改制為文部科學省，以此審議會為主，統合生涯學習審
議會、理科教育及產業教育審議會、教育課程審議會、教育職員養成審議會、大學審議會、保健
體 育 審 議 會 等 ， 而 於 2001 年 ( 平 成 13 年 ) 附 屬 於 文 部 科 學 省 而 再 予 設 置 。 請 參 閱
www005.upp.so-net.ne.jp/yosenabe/tyuuousinngikai.htm 、
ja.wikipedia.org/wiki/%E4%B8%AD%E5%A4%AE%E6%95%99%E8%82%B2%E5%AF%A9%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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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7 1 年 )針 對 大 學 紛 爭 所 引 發 之 大 學 改 革 問 題 ， 提 出 審 議 報 告 ，

就 高 等 教 育 改 革 提 出 基 本 構 想 ， 後 文 部 省 於 1974 年 制 定 「 大 學

院 設 置 基 準 」， 確 立 大 學 院 制 度 ； 當 時 新 型 態 國 立 筑 波 大 學 ， 即

是 以 此 種 新 的 大 學 組 織 型 態 進 行 創 設 。  

另 為 提 升 私 立 大 學 教 育 品 質 、 健 全 私 立 大 學 財 政 ， 日 本 政 府

開 始 對 私 立 大 學 進 行 補 助 經 常 費 用，1970 年 制 定「 日 本 私 學 振 興

財 團 法 」， 對 私 立 大 學 提 供 融 資 與 借 貸 ； 1975 年 「 私 學 振 興 助 成

法 」，則 提 供 國 家 或 地 方 公 共 團 體 補 助 私 立 學 校 之 法 律 依 據 基 礎。 

1984 年 日 本 政 府 設 置 「 臨 時 教 育 審 議 會 310」， 作 為 內 閣 在 教

育 方 面 的 諮 詢 機 關 ， 並 深 入 探 討 教 育 改 革 相 關 議 題 ， 先 後 共 提 出

四 次 報 告 ， 該 會 於 1987 年 解 散 。  

(三 )大 學 改 革 新 階 段  

根 據 臨 時 教 育 審 議 會 報 告 ， 配 合 修 正 相 關 教 育 法 規 311， 並 於

1987 年 在 文 部 省 下 設 置 「 大 學 審 議 會 」， 作 為 文 部 大 臣 之 大 學 事

務 審 議 機 關；1990 年 文 部 省 發 表「 我 國 之 文 教 政 策 － 以 新 的 高 等

教 育 之 構 築 為 目 標 」； 1995 年 日 本 國 立 大 學 協 會 發 表 「 以 文 化 學

術 立 國 為 目 標 」 白 皮 書 ， 提 出 國 立 大 學 未 來 發 展 方 向 構 想 。 1997

年 的 施 政 「 六 大 改 革 」， 將 教 育 改 革 列 為 其 中 之 一 ， 並 著 手 「 教

育 改 革 計 畫 」， 大 學 部 分 即 主 張 「 推 動 大 學 改 革 與 研 究 之 發 展 」

政 策 ， 且 提 出 四 點 內 容 －規 劃 21 世 紀 的 大 學 理 想 藍 圖 、實 現

彈 性 化 的 高 等 教 育 運 作 、推 動 學 術 研 究 及 科 學 技 術 研 究 的 綜 合

發 展 、藉 由 產 學 合 作 促 進 研 究 的 活 性 化 312。  

                                                                                                                                                     
AD%B0%E4%BC%9A(980201)。 

310 中央教育審查會議為文部省下常設性諮詣機關，而臨時教育審議會為直屬內閣之臨時性諮詢機關。 
311 1987 年修正「學校教育法」及「私立學校法」，1989 年為使大學院制度更具彈性，修正「大學院

設置基準」；1991 年修正「國立學校設置法」、「學校教育法」及「大學設置基準」。 
312 楊思偉，日本國立大學法人化政策之研究，教育研究集刊，第五十一輯第二期，2005 年 6 月，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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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年「 大 學 審 議 會 」報 告 中 ， 提 出 大 學 具 體 改 革 方 針 ： 大

學 院 重 點 化 、 競 爭 環 境 之 自 行 負 責 多 樣 化 、 組 織 運 營 改 善 、 評 估

體 系 確 立 等 ； 並 依 此 方 針 著 手 進 行 改 組 大 學 院 大 學 、 教 育 課 程 大

綱 化 、 校 長 室 職 權 加 強 、 大 學 評 估 和 學 位 授 予 機 構 創 立 等 措 施 。

1999 年 大 幅 修 正 修 正 學 校 教 育 法 及 國 立 學 校 設 置 法 等 規 定，以 改

革 大 學 內 部 組 織 。  

2001 年 在 前 日 本 首 相 小 泉 純 一 郎 之 結 構 改 革 理 念 下，文 部 科

學 省 揭 示「 不 進 行 大 學 的 構 造 改 革，就 沒 有 日 本 之 發 展 與 再 生 」，

並 提 出 三 大 基 本 方 針 313：  

1 .國 立 大 學 的 整 編 、 合 併  

1992 年 日 本 18 歲 人 口 有 205 萬 人 ， 至 2006 年 遽 減 至 133 萬

人 ， 同 一 期 間 ， 四 年 制 大 學 新 增 二 百 校 以 上 ， 達 744 校 。 因 應

少 子 化 現 象 ， 及 為 提 高 行 政 效 率 、 強 化 研 究 體 制 、 與 創 造 新 的

科 際 領 域 ， 於 是 著 手 進 行 國 立 大 學 合 併 ， 包 括 單 科 系 大 學 和 綜

合 大 學 、 師 範 學 校 間 及 跨 縣 大 學 的 合 併 ， 以 廢 棄 和 重 建 手 法 ，

削 減 99 所 國 立 大 學 ， 目 前 國 立 大 學 數 目 已 減 少 至 89 所 ， 仍 有

不 少 國 立 大 學 合 併 計 畫 正 在 進 行 中 。  

2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化  

為 重 新 定 位 國 家 與 國 立 大 學 間 之 關 係，擬 將 國 立 大 學 由 文 部 科

學 省 內 部 組 織 (預 算 、 人 事 組 織 都 得 與 文 部 科 學 省 商 量 )， 法 人

化 為 獨 立 組 織 ； 除 基 本 營 運 方 針 和 定 期 評 價 外 ， 人 事 、 預 算 與

資 源 分 配 由 各 校 自 行 決 定。基 於 國 立 大 學 每 年 花 費 國 民 稅 金 一

兆 五 千 憶 日 圓，故 要 求 國 立 大 學 必 須 制 定 六 年 一 期 之 基 本 計 畫

(含 提 高 教 育 研 究 品 質 、 改 善 業 務 營 運 、 財 務 內 容 等 )， 公 開 提

報 大 學 年 度 計 畫 且 接 受 社 會 評 價 。 此 外 ， 擬 經 由 導 入 民 間 企 業

經 營 手 法，促 進 大 學 組 織 活 性 化、個 性 化，強 化 校 內 執 行 效 率 。 
                                                 
313 孫曉萍，日本大學的廢棄與再生，天下雜誌 2006 年 11 月 22 日，PP98-100；楊思偉，日本國立大

學法人化政策之研究，教育研究集刊，第五十一輯第二期，2005 年 6 月，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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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導 入 競 爭 原 理 於 高 等 學 界  

依 據 第 三 者 評 價 機 關 之 評 鑑 ， 以 撥 付 補 助 基 資 金 ， 藉 財 政 支 援

優 秀 的 大 學 教 育 ， 並 刺 激 公 私 立 大 學 間 競 爭 意 識 ， 如 ： 2002

年 為 提 升 日 本 大 學 至 國 際 水 準 ， 所 實 施 「 二 十 一 世 紀

C O E ( c e n t e r  o f  E x c e l l e nc e )核 心 研 究 據 點 計 劃 」， 即 由 「 日 本 學

術 振 興 會 」選 出 研 究 據 點 ， 重 點 性 核 撥 預 算 ； 2003 年 實 施「 特

色 大 學 教 育 支 援 P r o g r a m（ 計 劃 ）」， 則 由 「 財 團 法 人 大 學 基 準

協 會 」 負 責 審 查 與 選 拔 ， 公 開 可 作 為 他 校 改 革 模 範 的 優 秀 實

例 ， 予 以 經 費 補 助 ， 以 提 高 整 體 高 等 教 育 水 準 。  

配 合 行 政 改 革 會 議 最 終 報 告 314， 所 提 出 大 學 獨 立 行 政 法 人

化 ， 除 了 文 部 省 所 屬 大 學 入 學 考 試 中 心 等 13 個 機 關 已 轉 制 為 獨

立 行 政 法 人 外 ， 文 部 省 亦 考 慮 將 國 立 大 學 「 獨 立 行 政 法 人 化 」。

此 不 僅 是 國 立 大 學 框 架 內 變 革 ， 更 是 促 進 整 個 大 學 體 系 ( 含 私 立

大 學 和 公 立 大 學 ) 重 新 建 構 ， 係 屬 為 建 立 社 會 和 大 學 兩 大 體 系 間

互 補 關 係 而 進 行 的 改 革 。 雖 曾 受 到 阻 力 ， 並 放 棄 將 國 立 大 學 轉 制

為 獨 立 行 政 法 人 ， 但 仍 於 2004 年 ， 參 考 獨 立 行 政 法 人 法 而 另 行

制 定 大 學 法 人 法 ， 將 國 立 大 學 予 以 法 人 化 。  

第 二 節  日 本 學 術 自 由 與 大 學 自 治 之 演 進  

東 京 大 學 雖 是 模 仿 西 洋 大 學 而 設 立，但 由 前 述 其 以 德 川 幕 府 培

養 政 府 官 員 為 基 礎 、 構 成 政 府 機 關 之 一 環 等 歷 史 背 景 觀 之 ， 自 無 由

產 生 如 歐 洲 大 學 術 自 由 與 大 學 自 治 。 直 到 二 次 戰 後 明 治 憲 法 ， 將 學

術 自 由 理 念 明 定 保 障 ， 始 可 謂 學 術 自 由 理 念 萌 芽 。 另 外 ， 雖 然 日 本

早 期 師 法 德 國 實 施 大 學 自 治 制 度 ， 惟 因 無 學 術 自 由 理 念 為 根 基 ， 亦

屬 徒 具 大 學 自 治 形 式 ， 故 觀 察 學 術 自 由 與 大 學 自 治 在 日 本 之 發 展 ，

應 從 明 治 時 代 開 始 315。  

                                                 
314 依此報告於 2001 年將文部省與科學技術廳合併為教育科學技術省。 
315 黃東熊，日本之「學術自由」與「大學自治」，教育部高教叢書出版，民國八十四年二月，p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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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日 本 學 術 自 由 思 想 沿 革  

有 關 日 本 學 術 自 由 思 想 ， 在 國 家 主 義 影 響 下 ， 並 未 於 戰 前 明

治 憲 法 明 定 保 障 ， 而 是 在 戰 後 日 本 國 憲 法 ， 基 於 歷 史 經 驗 ， 明 定

納 入 基 本 權 保 障 範 圍，以 下 依 明 治 時 期 學 説 及 現 行 日 本 國 憲 法 規

定 ， 對 日 本 學 術 自 由 思 想 發 展 歷 程 ， 進 行 簡 要 整 理 分 析 。  

(一 )戰 前 明 治 憲 法 之 學 術 自 由  

日 本 明 治 憲 法 草 案 主 要 是 參 考 普 魯 士 憲 法 起 草 316， 惟 當 時 之

日 本 明 治 政 府 ， 所 想 建 立 的 是 能 與 列 強 並 駕 其 驅 之 現 代 化 國 家 ，

亟 需 以 絕 對 性 國 家 主 義 推 行 改 革 ， 為 此 ， 實 有 必 要 積 極 樹 立 官 僚

體 制 、 與 確 立 國 家 絕 對 性 支 配 權 力 ， 設 置 能 培 養 優 秀 國 家 官 員 之

國 立 大 學 ， 遂 成 為 其 手 段 措 施 之 一 。 以 此 目 的 設 立 之 國 立 大 學 ，

乃 與 「 帝 國 憲 法 」、「 帝 國 議 會 」 並 稱 為 「 帝 國 大 學 」， 以 便 推 行

國 家 改 革 、 國 家 建 設 ， 以 實 現 富 國 強 兵 政 策 。  

帝 國 大 學 擔 負 著 為 國 家 利 益 而 奉 獻 之 使 命，校 長 由 教 育 部 長

親 自 任 命 ， 設 若 在 憲 法 上 明 定 學 術 目 由 保 障 ， 對 絕 對 性 國 家 權 力

確 立 有 所 妨 害。基 此，政 府 無 法 承 認 學 術 自 由、大 學 自 治 之 存 在 ；

加 以 普 國 憲 法 學 者 亦 建 議 ： 如 將 學 術 自 由 以 明 文 規 定 於 憲 法 ， 必

引 起 百 端 爭 論 ， 致 行 政 權 力 遭 受 甚 大 限 制 ， 因 而 ， 繼 受 普 國 憲 法

的 明 治 憲 法 ， 並 未 將 學 術 自 由 保 障 予 以 列 入 317。  

明 治 時 代 ， 在 國 家 主 義 極 為 濃 厚 ， 民 眾 力 量 極 為 薄 弱 環 境

下 ， 日 本 學 者 之 學 術 自 由 ， 很 難 超 越 國 家 立 場 ， 僅 針 對 帝 國 大 學

培 養 國 家 官 員 、 發 展 國 家 水 準 國 家 機 關 ， 故 應 獨 立 於 其 他 國 家 機

                                                 
316 當時日本曾派人前往普國取經，而普國憲法學者均認為不必要在憲法以明文保障學術自由，雖然

普魯士已將學術自由保障列入憲法第 20 條規定，卻因國權主義影響下，其大學教師基本上亦為

國家官員，負有忠於國家、服從政府主管命令之義務，而學術自由不能逾越此範圍，致實際上此

一規定形同具文；請參閱黃東熊，日本之「學術自由」與「大學自治」，教育部高教叢書出版，

民國八十四年二月，p15。 
317 黃東熊，日本之「學術自由」與「大學自治」，教育部高教叢書出版，民國八十四年二月，p1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44

關 （ 特 別 是 文 部 省 － 教 育 部 ）， 及 鞏 固 帝 國 大 學 教 授 地 位 等 部 分

進 行 論 述 。 而 非 從 基 本 人 權 觀 點 析 論 ， 甚 至 認 為 學 術 自 由 係 由 國

家 特 別 給 與 帝 國 大 學 之 恩 惠 ， 不 是 一 種 基 本 人 權 。  

(二 )戰 後 日 本 憲 法 之 學 術 自 由  

基 於 日 本 大 學 教 授 地 位 不 受 保 障 之 歷 史 脈 絡，使 得 日 本 大 學

對 學 術 自 由 保 障 之 重 視 318， 並 於 日 本 戰 敗 所 制 定 之 憲 法 第 23 條

明 定 ：「 學 問 自 由 受 保 障 」。 再 藉 學 術 自 由 與 大 學 自 治 間 關 係 之 論

證 319， 大 學 自 治 始 具 有 憲 法 規 定 基 礎 ； 另 依 教 育 公 務 員 特 例 法 ，

國 立 公 立 大 學 校 長 及 教 職 員 相 關 人 事 權 ， 委 由 大 學 管 理 機 關 負

責 ， 日 本 大 學 自 此 開 始 具 有 法 律 上 權 利 ， 享 受 自 治 320。  

日 本 之 學 術 自 由 ， 與 其 憲 法 第 19 條 之 思 想 自 由 ， 可 謂 為 特

別 法 與 一 般 法 之 關 係 ， 惟 基 於 歷 史 淵 源 ， 顯 現 日 本 思 想 自 由 較 偏

向 個 人 基 本 權 觀 念 ， 學 術 自 由 則 可 謂 另 具 有 制 度 的 保 障 觀 念 ， 較

之 於 僅 具 個 人 權 利 來 得 突 顯 321， 因 此 ， 在 實 務 適 用 上 ， 學 術 自 由

偏 重 於 大 學 的 自 由 322。  

由 日 本 國 憲 法 之 規 定，有 關 日 本 學 術 自 由 範 圍 及 主 體 等 內 容

可 整 理 如 下 ：  

 
                                                 
318 日本大學重視學術自由理由為：學術為人類精神寶貴之創造性成果，屬人類文化結晶，故有必

要對學術為特別之保護與慎重對待。學者、研究者為於其專攻領域專家；於其專攻領域，學者、
研究者乃居於領導地位，屬社會菁英，故以通常人為對象，立足於通常人之平均水準之政治、行
政，乃不應以其判斷而隨意干涉學術，國家；社會亦均應尊重其獨立性。學術之進步乃構成下
一代之共同文化財，決定社會一般知識水準，因此，學術研究乃屬達成文化發展之開拓性任務。
是故，為使其能達成任務，學術研究不應受任拘束與控制。學術研究不僅在於保存既有知識，
且須不斷開拓新知識，因此，學術研究適合於在自由環境中發展，而不應有威權之強制或干渉。
學術上進步及新發現，若從一般常識性世界觀觀之，被認為奇異而難以接受之情形，常而有之，
致經常受現有社會常識性見地所反對，甚或遭受迫害，但由人類歷史性體驗可知，對學術上進步
或新發見所為之反對或迫害，在不久後，亦不得不被真理力量所說服，既然如此，應虛心尊重此
種歷史教訓才是。法學協會，註解日本國憲法（上卷），1953 年，pp455-456，轉自黃東熊，日本
之「學術自由」與「大學自治」，教育部高教叢書出版，民國八十四年二月，pp4-5。 

319 請參閱本論文於 p137 有關日本學術自由與大學自治部分之論述。 
320 家永三郎著，家永三郎集第十卷－学問の自由·大学自治論、岩波書店、1998 年 10 月 5 日、p212。 
321 法學協會著，註解日本國憲法，東京：有斐閣，昭和 28 年，p455；轉自周志宏，高等教育法制

篇－日本大學之法制，載於氏著：學術自由與高等教育法制，高等教育文化事業公司出版，2002
年 4 月初版，pp224-225。 

322 黃東熊，日本之「學術自由」與「大學自治」，教育部高教叢書出版，民國八十四年二月，pp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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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 術 自 由 範 圍 及 內 容  

有 關 日 本 憲 法 之 學 問 自 由 保 障 範 圍 ， 依 據 日 本 學 者 見 解 ， 有 僅

指 大 學 的 自 由 ； 或 以 學 術 自 由 係 保 障 個 人 學 問 研 究 自 由 323（ 含

大 學 內 學 者 及 大 學 外 之 個 人 ）； 亦 有 認 為 ， 學 問 自 由 一 方 面 廣

泛 地 承 認 個 人 學 問 研 究 等 自 由，且 包 含 作 為 大 學 內 學 問 自 由 之

當 然 結 構 的 大 學 自 治 保 障 在 內 324。 通 說 上 認 為 ， 學 問 自 由 不 但

保 障 所 有 國 民 以 及 大 學 內 的 學 問 研 究 自 由，同 時 也 保 障 大 學 自

治 。 有 關 學 術 自 由 內 容 ， 依 日 本 憲 法 學 者 見 解 可 整 理 如 下 325： 

( 1 )研 究 活 動 自 由  

指 從 事 學 術 活 動 時 ， 於 內 心 層 面 必 須 進 行 選 擇 研 究 對 象 及 構

想 理 論 體 系 思 考 自 由，對 外 則 須 搜 集 資 料 或 實 況 調 查、實 驗 、

採 訪 等 活 動 自 由 。 惟 搜 集 之 資 料 或 採 訪 涉 及 侵 害 他 人 隱 私

權 ， 或 實 驗 足 以 危 害 他 人 安 全 ， 則 產 生 學 術 自 由 之 界 限 。  

 

( 2 )發 表 研 究 成 果 自 由  

研 究 成 果 發 表 若 受 到 限 制 ， 則 不 僅 無 由 發 展 ， 亦 不 能 促 進 社

會 進 步 ， 且 所 發 表 研 究 成 果 是 否 妥 適 ， 因 屬 極 為 專 業 判 斷 ，

乃 不 得 以 政 府 當 局 之 判 斷 任 意 加 以 限 制 ， 只 是 ， 如 果 所 發 表

之 研 究 成 果 涉 及 誹 謗 他 人 名 譽 、 抄 襲 他 人 研 究 成 果 時 ， 仍 應

負 法 律 責 任 。  

 

                                                 
323 在法院判例而言，「波波羅(ポポロ)案件」最高法院雖認為，『為保障大學之學術自由，故在傳統

上承認大學自治』，但由其前後文觀之，似乎不認為日本憲法第 23 條之學問自由為大學自治之憲

法依據，進而在觀念上將學術自由與大學自治相區别，學術自由為『屬於具有其意思與能力而專

門為從事於學藝研究學者、藝術家個人』，將學術自由定位為個人自由權。請參閱黃東熊，日本

之「學術自由」與「大學自治」，教育部高教叢書出版，民國八十四年二月，p49-51。 
324 將學問自由視為大學的自由，係屬狹義說，主要的學者－尾高朝雄、高柳賢三等人；另將學問自

由視為保障個人研究自由者屬廣義說，主要學者－佐佐木惚一；至於將學問自由保障範圍同時包
含個人自由及大學自由之學者－橋本公亘；請參閲周志宏，學術自由與高等教育法制，高等教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04 初版，p228。 

325 黃東熊，日本之「學術自由」與「大學自治」，教育部高教叢書出版，民國八十四年二月，pp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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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講 學 自 由  

教 授 在 大 學 之 教 學 具 有 發 表 研 究 成 果 意 味 ， 且 具 強 烈 教 育 意

涵 ， 不 僅 可 培 養 真 才 實 學 之 後 代 ， 亦 可 藉 教 學 相 長 ， 反 饋 學

術 研 究 本 身 ， 促 進 研 究 發 展 ， 故 屬 學 術 自 由 保 障 範 圍 。 惟 如

假 借 講 學 自 由 之 名 ， 鼓 吹 學 生 參 與 政 治 活 動 、 反 對 某 特 定 政

治 團 體 或 宗 教 ， 則 超 出 講 學 自 由 範 圍 。 至 於 其 間 界 限 如 何 劃

分 ， 不 應 由 國 家 權 力 干 涉 ， 而 是 大 學 本 身 之 自 律 及 判 斷 。  

2 .學 術 自 由 的 主 體  

學 術 自 由 是 從 事 學 術 研 究 者 ， 均 可 享 有 之 個 人 自 由 權 ， 如 同 其

他 各 國 ， 因 大 學 是 學 術 研 究 中 心 與 教 學 重 鎮 ， 故 在 日 本 論 及 學

術 自 由 主 體 ， 亦 多 以 大 學 教 授 或 研 究 人 員 為 保 障 主 要 對 象 。 惟

仍 有 日 本 學 者，依 學 問 研 究 內 容 － 學 問 研 究 自 由 和 研 究 成 果 發

表 自 由 、 研 究 成 果 教 學 自 由 等 層 面 ， 來 討 論 其 權 利 主 體 326。  

( 1 )依 學 問 研 究 自 由 和 研 究 成 果 發 表 自 由 層 面 觀 察  

日 本 學 界 通 說 認 為 ， 學 問 研 究 自 由 和 研 究 成 果 發 表 自 由 之 權

利 主 體 ， 無 論 在 學 校 或 以 私 人 地 位 進 行 學 問 研 究 ， 皆 受 到 學

問 自 由 之 保 障 ， 不 限 於 是 否 以 學 問 研 究 為 職 業 之 學 者 ， 而 是

包 含 所 有 國 民 ； 此 外 ， 對 於 多 數 人 組 成 團 體 進 行 共 同 研 究 活

動 之 情 形 ， 其 團 體 本 身 亦 應 解 為 受 學 問 自 由 之 保 障 ； 至 於 法

人，在 日 本 憲 法 第 三 章 基 本 人 權 適 用 範 圍，亦 及 於 國 內 法 人 ，

即 法 人 亦 可 作 為 學 問 研 究 自 由 及 研 究 成 果 發 表 自 由 之 主 體 。

日 本 最 高 法 院 判 例 『 於 憲 法 第 三 章 所 規 定 之 有 關 國 民 之 權 利

及 義 務 各 條 項 ， 苟 在 性 質 上 可 能 ， 應 認 為 對 本 國 法 人 亦 有 其

適 用 』， 即 言 論 、 出 版 等 自 由 之 基 本 權 ， 法 人 亦 得 享 有 ， 則 無

理 由 認 為 法 人 不 得 成 為 學 術 自 由 權 之 主 體 。  

                                                 
326 請參閱周志宏，學術自由與高等教育法制，高等教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04 初版，p23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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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由 學 問 研 究 成 教 學 自 由 層 面 (教 學 自 由 )觀 察  

日 本 學 界 通 說 ， 有 關 教 學 自 由 權 利 主 體 只 限 於 高 等 教 育 機 關

（ 主 要 大 學 ） 之 教 師 ， 並 不 包 含 下 級 教 育 機 關 之 教 師 。 惟 近

來 漸 有 許 多 學 者 認 為 教 學 自 由 主 體 亦 應 包 含 大 學 以 下 之 教 育

機 關 之 教 師 在 內 。  

除 此 之 外 ， 日 本 學 者 認 為 ， 學 術 自 由 保 障 既 然 是 廣 泛 保 障 從 事

學 術 研 究 者 之 一 切 學 術 研 究 活 動 自 由，則 外 國 人 亦 得 成 為 學 術

自 由 之 權 利 主 體 327。  

(三 )學 術 自 由 與 大 學 自 治 關 係  

德 國 是 藉 由 基 本 權 功 能 演 變 及 推 論，將 大 學 自 治 視 為 學 術 自

由 基 本 權 之 制 度 性 保 障 之 意 函 。 日 本 雖 繼 受 德 國 法 制 體 系 ， 惟 其

於 戰 前 實 施 國 家 至 上 主 義 ， 不 承 認 人 民 有 基 本 權 利 ； 二 次 戰 敗 後

係 被 迫 實 行 民 主 ， 亦 無 如 德 國 公 法 體 系 嚴 密 推 論 。 日 本 對 學 術 自

由 與 大 學 自 治 之 關 係 ， 主 要 是 基 於 歷 史 上 經 驗 ， 由 學 術 自 由 ＝ 大

學 自 由 ， 大 學 自 由 ＝ 大 學 自 治 等 加 以 推 論 ， 將 大 學 自 治 與 學 術 自

由 之 不 同 概 念，論 證 得 到 學 術 自 由 之 落 實 需 賦 予 大 學 自 治 之 密 切

關 係 ， 並 取 得 憲 法 之 保 障 依 據 328。  

在 學 者 見 解 部 分 ， 一 般 有「 大 學 自 治 為 保 障 學 問 自 由 之 必 然

結 果 」、「 大 學 自 治 係 作 為 學 術 自 由 之 制 度 性 保 障 」、「 將 大 學 自 治

視 為 大 學 機 能 自 由 之 保 障 」、 及 以 憲 法 第 23 條 (學 問 自 由 保 障 )及

第 26 條 ( 保 障 國 民 受 教 育 的 權 利 )，作 為 大 學 自 治 之 憲 法 依 據，等

數 種 論 說 論 說 內 容 329。  

 

                                                 
327 黃東熊，日本之「學術自由」與「大學自治」，教育部高教叢書出版，民國八十四年二月，p54。 
328 家永三郎著，家永三郎集第十卷－学問の自由·大学自治論、岩波書店、1998 年 10 月 5 日、p236

以下。 
329 有關四種論說之詳細內容，請參閱周志宏，學術自由與高等教育法制，高等教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02.04 初版，p240-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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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法 院 判 決 實 務 見 解 部 分 ，以「 波 波 羅 (ポ ポ ロ )案 件 」為 例 ，

在 第 一 審 東 京 地 方 法 院 認 為 ，「 作 為 學 問 研 究 及 教 育 場 所 之 大 學 ，

必 須 有 在 不 受 警 察 權 力 乃 至 政 治 勢 力 干 涉 、壓 抑 之 自 由 ，而 且 學

生 、教 師 的 一 般 學 問 活 動 必 須 是 自 由 的 ，故 使 學 術 自 由 免 於 受 到

外 部 權 力 之 干 涉 ， 須 以 制 度 上 或 情 況 上 保 障 者 ， 即 屬 大 學 自 治 ，

大 學 自 治 乃 是 為 實 效 性 地 確 保 學 問 、思 想 、言 論 等 自 由 而 承 受 過

去 多 少 訓 練 所 育 成 的 方 法 ，在 我 國 是 已 經 被 確 立 及 承 認 作 為 制 度

的 慣 行 」 330， 其 見 解 似 將 學 術 自 由 與 大 學 自 治 畫 上 等 號 。  

最 高 法 院 對 於 學 術 自 由 與 大 學 自 治 間 之 關 係 則 以 ，『 為 保 障

在 大 學 之 學 術 自 由 ， 故 在 傳 統 上 承 認 大 學 自 治 』， 進 而 在 觀 念 上

將 學 術 自 由 與 大 學 自 治 相 區 别 。 並 認 為 學 術 自 由 為『 屬 於 具 有 其

意 思 與 能 力 而 專 門 為 從 事 於 學 藝 研 究 學 者 、 藝 術 家 個 人 』， 將 學

術 自 由 定 位 為 個 人 自 由 權 331。 而 大 學 自 治 則 是 為 落 實 學 術 自 由 ，

所 設 計 之 組 織 制 度 。  

二 、 日 本 大 學 自 治 制 度 演 變  

配 合 學 術 自 由 思 想 之 發 展，日 本 大 學 自 治 制 度 亦 可 依 二 次 大

戰 作 為 區 分 ， 以 進 行 瞭 解 探 究 。  

(一 )戰 前 日 本 國 立 大 學 自 治 情 形  

日 本 東 京 大 學 雖 取 法 西 洋 大 學 設 立，惟 因 歷 史 背 為 基 於 國 家

需 要 、 以 培 養 政 府 官 員 為 基 礎 ， 構 成 政 府 機 關 之 一 環 。 根 本 無 所

謂 學 術 自 由 、 大 學 自 治 等 觀 念 ， 當 時 有 關 學 術 自 由 與 大 學 自 治 觀

念 探 討 ， 僅 限 於 學 者 翻 譯 歐 美 學 者 之 著 書 而 引 進 日 本 ， 實 際 上 ，

並 未 被 當 時 日 本 人 所 體 會 。 惟 於 明 治 14 年 (1881 年 )明 治 政 府 對

東 京 大 學 採 取 兩 項 措 施 ， 其 一 為 ： 發 布「 東 京 大 學 教 職 任 用 制 」，

                                                 
330 東京地判昭和 29 年 5 月 11 日，刑集第 17 卷第 4 號，p428；轉自周志宏，學術自由與高等教育

法制，高等教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04 初版，p242。 
331 黃東熊，日本之「學術自由」與「大學自治」，教育部高教叢書出版，民國八十四年二月，pp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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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定 總 理 (校 長 ) 職 權 ， 賦 予 校 長 相 關 人 事 推 荐 權 限 ； 雖 此 規 定 對

政 府 並 無 多 大 拘 束 力 ， 但 顯 示 在 明 治 初 期 ， 日 本 已 意 識 到 由 大 學

校 長 主 控 大 學 自 治 ， 只 是 大 學 校 長 仍 須 受 政 府 控 制 ， 而 不 是 受 大

學 內 部 教 授 代 表 團 控 制 ， 故 無 實 質 意 義 。 其 二 為 制 定 「 東 京 大 學

事 務 章 程 」，規 定 與 教 育、教 學 直 接 有 關 之 事 項 由 各 該 學 院 自 治 ，

並 為 防 止 大 學 首 長 專 斷 獨 裁，設 置 大 學 內 部 合 議 機 關 － 大 學 總 會

（ 後 來 之 評 議 會 ） 與 學 院 院 會 （ 後 來 之 教 授 會 ）， 由 此 二 項 措 施

觀 之，其 範 圍 雖 甚 狹 窄，仍 不 失 為 日 本 大 學 自 治 之 雛 形、濫 觴 332。 

明 治 19 年 帝 國 大 學 令 第 1 條：「 帝 國 大 學 之 目 的 在 因 應 國 家

須 要 之 學 術 技 藝 予 以 教 授 以 及 深 入 研 究 」， 明 治 憲 法 及 其 下 之 諸

法 令 並 無 對 學 問 自 由 加 保 障 之 規 定，可 知 帝 國 大 學 令 及 大 學 官 制

不 承 認 大 學 自 治 ， 所 言 之 大 學 教 授 ， 僅 能 謂 為 帝 國 大 學 及 官 立 大

學 之 一 種 官 僚 333。  

(二 )戰 後 日 本 國 立 大 學 自 治 法 制 發 展  

日 本 早 在 二 次 大 戰 前 已 有 大 學 自 治 慣 行，惟 因 欠 缺 憲 法 及 法

律 規 定 保 障 ， 加 以 當 時 國 家 主 義 至 上 ， 大 學 功 能 主 在 培 養 優 秀 官

員 ， 以 致 經 常 受 到 國 家 權 力 介 入 乃 至 侵 害 ， 大 學 自 治 制 度 並 無 法

獲 得 真 正 落 實 。 戰 後 在 日 本 憲 法 中 明 訂 學 問 自 由 保 障 規 定 ， 且 於

學 校 教 育 法 規 定 大 學 內 教 授 會 地 位 之 條 文 後，才 使 日 本 大 學 自 治

制 度 具 有 憲 法 及 法 律 基 礎 。 以 下 擬 依 現 行 法 律 規 定 、 學 界 與 法 律

實 務 界 等 ， 對 大 學 自 治 意 涵 、 範 圍 內 容 、 主 體 、 界 限 及 所 面 臨 問

題 等 層 面 加 以 整 理 簡 述 。  

1 .大 學 自 治 意 涵  

日 本 學 者 對 大 學 自 治 之 意 涵，從 大 學 自 治 強 調 學 問 研 究 者 與 教

授 者 之 自 主 性 、 或 以 其 功 能 面 強 調 不 受 外 力 干 預 、 或 以 責 任 面

                                                 
332 黃東熊，日本之「學術自由」與「大學自治」，教育部高教叢書出版，民國八十四年二月，pp10-11。  
333 家永三郎著，家永三郎集第十卷－学問の自由·大学自治論、岩波書店、1998 年 10 月 5 日、p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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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 調 大 學 自 己 負 責 精 神 ， 皆 有 不 同 論 述 334。 共 通 之 處 在 於 ， 大

學 應 排 除 外 在 勢 力 ， 強 調 對 內 部 活 動 與 營 運 ， 有 其 自 主 權 。 基

此 ， 所 謂 大 學 自 治 具 有 雙 層 意 義 335， 第 一 ， 大 學 成 員 得 自 由 從

事 學 術 研 究 ， 且 得 自 由 講 授 教 學 ， 準 此 而 言 ， 大 學 自 治 乃 與 學

術 自 由 相 通 ； 第 二 ， 為 使 大 學 之 成 員 得 以 自 由 研 究 、 自 由 講 授

教 學 ， 關 於 大 學 人 事 、 設 施 、 學 生 管 理 ， 亦 應 委 由 大 學 成 員 自

主 決 定 與 管 理 。 如 無 第 二 層 意 義 ， 則 第 一 種 意 義 將 失 去 擔 保 ，

難 以 實 現 ， 故 第 二 為 第 一 意 義 之 制 度 上 保 障 。  

2 .大 學 自 治 範 圍 內 容  

日 本 學 者 見 解 部 分 ， 大 學 自 治 既 為 學 術 自 由 制 度 上 擔 保 ， 則 在

制 度 上 ， 關 於 大 學 人 事 、 設 施 、 學 生 管 理 ， 乃 應 承 認 大 學 本 身

具 有 不 受 外 部 干 涉 之 自 主 性 秩 序 維 持 權 。 由 此 ， 大 學 自 治 權 須

包 含 ：大 學 校 長 、 教 授 及 其 他 研 究 人 員 任 用 ， 由 大 學 本 身 自

主 決 定 ， 不 受 政 府 干 涉 ；大 學 內 部 秩 序 由 大 學 本 身 維 持 ， 原

則 上 ， 不 許 警 察 干 預 ， 但 如 大 學 本 身 無 法 維 持 大 學 內 部 秩 序 ，

得 要 求 警 察 協 助 ；警 察 受 大 學 當 局 要 求 ， 或 就 已 對 社 會 公 共

秩 序 產 生 重 大 影 響 ， 所 進 行 之 大 學 內 部 干 預 、 或 秩 序 維 持 時 ，

關 於 大 學 之 設 施 與 學 生 管 理 ， 仍 應 尊 重 大 學 當 局 判 斷 336。  

法 院 實 務 判 決 見 解 部 分 ， 日 本 最 高 法 院 在 「 波 波 羅 (ポ ポ ロ )案

件 」 判 決 ， 認 為 大 學 自 治 包 括 ：大 學 教 授 及 其 他 研 究 人 員 人

事 上 自 治 ；大 學 設 施 與 學 生 管 理 上 維 持 秩 序 之 自 主 權 能 。  

綜 合 學 者 及 法 院 判 決 實 務 見 解 ， 不 難 瞭 解 ， 在 日 本 其 大 學 自 治

                                                 
334 依大學自治的主要強調學問研究者與教授者之自主性，將大學自治界定為「大學營運，原則上應

聽任大學內研究者乃至教學者（大學教授）的自主判斷」；強調大學自治功能面者，認為「所謂
大學自治，是指大學不受外部勢力的干涉，自行決定達成學問研究及教育本來任務。」；以大學
自治的責任面來強調大學自己負責精神，則認為「大學自治是大學的活動和營運，不受來自外部
支配與干涉，而在大學本身責任下實行之制度。」周志宏，學術自由與高等教育法制，高等教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04 初版，p239。 

335 法學協會，註解日本國憲法（上卷），1953 年，pp455-456，轉自黃東熊，日本之「學術自由」與
「大學自治」，教育部高教叢書出版，民國八十四年二月，pp5-6。 

336 法學協會，註解日本國憲法（上卷），1953 年，pp455-456，轉自黃東熊，日本之「學術自由」與
「大學自治」，教育部高教叢書出版，民國八十四年二月，p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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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圍 至 少 應 包 括 ：人 事 決 定 ；研 究 與 教 育 事 項 決 定 ；內

部 設 施 、 秩 序 管 理 ； 財 務 事 項 決 定 。  

3 .大 學 自 治 主 體  

依 日 本 學 者 通 說 ， 主 要 以 教 授 會 自 治 論 之 傳 統 立 場 ， 認 為 學 部

教 授 會 為 自 治 主 體 。 學 生 能 否 具 大 學 自 治 主 體 性 ， 通 說 採 否 認

立 場 ， 但 仍 有 部 分 學 者 承 認 大 學 生 及 職 員 為 大 學 自 治 主 體 337。 

日 本 法 院 判 決 實 務 中，對 於 教 授 或 其 他 研 究 者 為 大 學 自 治 主 體

部 分 ， 均 無 異 論 ， 對 於 學 生 是 否 為 大 學 自 治 主 體 ， 呈 現 不 同 見

解 。 最 高 法 院 在 「 波 波 羅 (ポ ポ ロ )案 件 」 判 決 ， 否 定 學 生 為 大

學 自 治 主 體 ，僅 承 認 教 授 及 其 他 研 究 人 員 為 大 學 自 治 主 體 ，學

生 所 以 享 有 較 大 學 問 自 由 ，能 利 用 大 學 設 施 ，係 教 授 及 研 究 人

員 享 有 學 問 自 由 及 自 治 之 結 果 338。「 東 北 大 學 事 件 控 訴 審 判

決 」， 則 以 大 學 生 為 大 學 不 可 或 缺 構 成 員 為 原 則 ， 肯 定 學 生 自

治 及 學 生 為 大 學 自 治 主 體 339。  

4 .大 學 自 治 界 限  

日 本 學 界 一 般 皆 認 為 ， 大 學 自 治 在 實 定 法 範 圍 ， 不 能 超 越 國 家

法 律 秩 序 而 存 在，即 大 學 不 可 能 是 國 法 上 的 租 界 或 是 享 有 治 外

法 權 般 ， 具 有 絕 對 完 全 之 自 治 。 其 次 ， 大 學 自 治 主 要 是 為 保 障

                                                 
337 高柳信一教授、永井憲一教授、倉遼吉教授等人係承認學生應為自治主體；山崎真秀教授則是承

認職員亦為大學自治主體；請參閱周志宏，學術自由與高等教育法制，高等教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02.04 初版，p244-245。 

338 該判決認為：「憲法第 23 條之學問自由，學生與一般國民同樣享有。但大學生之所以享有更大的
學問自由，並且可以利用大學自治管理設施，乃是基於大學本質，大學教授及其他研究人員具有
特別的學問自由與自治之故」，昭和 38 年 5 月 22 日，刑集 17 卷 4 號，p370；而持相同立場之判
決尚有「大阪學藝大學事件控訴審判決」，將學生自治視為教授、研究者自治活動之反射作用，
大阪高判昭和 41 年 45 月 19 日，下刑集第 8 卷第 5 號，p686；「東京教育大學件第一審判決」，
則認為大學生本來即是受教育者，並非與教授及其他研究者對等，而屬同質的意義之大學構成
員，東京地判昭和 46 年 6291，行裁例集第 22 卷第 6 號，p899；以上轉自周志宏，學術自由與高
等教育法制，高等教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04 初版，p245-246。 

339 該判決認為「學生為大學之不可或缺構成員，既然以學習學問、接受教育者之身分，對其學園之
環境或條件之保持及改變，具有重大利害關係，對大學的運作自然具有要求、批評或反對之當然
權利，應認為教員團體亦對其負有充分重視之責任」，仙台高判昭和 46 年 5 月 28 日，判例時報
第 645 號，p55；與此持相同見解者為大阪地院於「東京教育大學事件第一審判決」，認為「學問
自由顯然包括大學自治在內。大學自治不僅只是指大學內研究人員之自治，並且應包括大學當局
認可之該大學學生自治組織之結成及其自治活動之自由」，大阪地判昭和 37 年 5 月 27 日，下刑
集第 4 卷第 5、6 號，p455；以上轉自周志宏，學術自由與高等教育法制，高等教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2002.04 初版，p24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52

學 問 自 由 ， 故 與 學 問 自 由 保 障 無 直 接 關 係 的 事 務 上 ， 亦 應 受 一

般 法 律 規 定 限 制 。 最 後 ， 對 於 大 學 有 關 人 事 或 學 生 懲 戒 等 內 部

爭 端 或 外 部 爭 訟 ， 均 應 受 到 法 院 裁 判 拘 束 340。  

最 高 法 院 於 「 波 波 羅 (ポ ポ ロ )案 件 」 判 決 裁 判 要 旨 中 ， 明 白 述

及 所 謂 大 學 學 術 自 由 及 自 治 ，係 直 接 與 教 授 及 其 他 研 究 者 之 研

究 、研 究 發 表 、研 究 成 果 講 授 相 關 之 自 由 及 為 保 障 上 述 自 由 之

自 治 。若 大 學 的 學 生 集 會 ， 僅 依 據 是 大 學 所 認 可 的 學 校 團 體 或

大 學 所 許 可 的 校 內 集 會，並 不 能 作 為 享 有 學 術 自 由 及 大 學 自 治

之 保 護 。 質 言 之 ， 學 生 集 會 除 非 是 真 的 為 了 學 術 研 究 或 結 果 發

表 ， 若 係 屬 實 際 社 會 之 政 治 性 、 社 會 性 341活 動 ， 無 法 享 有 大 學

所 特 別 享 有 之 學 術 自 由 與 自 治 權 利 342。  

5 .大 學 自 治 面 臨 問 題  

戰 後 隨 著 採 用 美 國 六 六 三 學 制 、 走 向 新 制 大 學 變 ， 大 學 產 生 明

顯 轉 變 。 雖 言 隨 著 大 學 合 併 與 改 制 或 新 設 ， 大 學 數 量 增 加 ， 以

往 舊 制 大 學 之 特 權 意 識 地 位 漸 次 稀 薄 化，大 學 教 授 活 動 較 以 往

活 潑 ， 大 學 教 育 和 大 眾 社 會 接 觸 隨 之 擴 大 。 只 是 仍 有 不 少 大 學

當 事 者 寄 望 著 保 留 舊 制 大 學 特 色 ， 並 未 認 真 謀 求 大 學 新 方 向 ，

教 授 們 亦 多 維 持 舊 特 權 意 識，大 學 社 會 地 位 的 激 變 與 大 學 教 授

們 的 意 識 停 滯 不 前 產 生 諸 多 矛 盾 ， 如 ： 在 大 學 合 併 上 ， 仍 維 持

過 往 慣 行 ， 而 賦 予 校 評 議 會 過 大 權 限 ， 漠 視 學 部 自 治 之 教 授 會

組 成 與 執 行 ； 或 文 部 省 未 經 學 部 決 議 ， 逕 行 對 大 學 教 師 行 政 處

分 ， 或 間 接 施 壓 校 長 ， 未 經 學 部 決 議 ， 停 聘 教 授 等 問 題 343。  

                                                 
340 周志宏，學術自由與高等教育法制，高等教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04 初版，p246-247。 
341 有關所謂政治性活動或社會性活動，依日本憲法學者見解，係指與研究、講學無關，而屬於意圖

對現存國家社會產生影響之活動而言，如何判斷合謂學術性活或政治性活動，日本憲法大師佐佐
木教授謂：『由以學術性研究為任務之人所為之研究，或在以學術研究為目的之設施內所為之研
究，則不妨推定屬為探求真理而為之研究』，即凡在大內由大學教授或其學生所為之活動，均可
推定其屬性活動，且有關教授與學生之活動性質之個案判斷，應由大學當局為之，而不應以國家
權力妄加干涉。請參閱黃東熊，日本之「學術自由」與「大學自治」，教育部高教叢書出版，民
國八十四年二月，pp50-51。 

342 日本最高法院於昭和 31 年(1956 年)以(あ)第 2973 號判決(判例集：刑集 17 卷 4 号 370 頁)。 
343 家永三郎著，家永三郎集第十卷－学問の自由·大学自治論、岩波書店、1998 年 10 月 5 日、p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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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小 結  

日 本 在 二 次 戰 前 明 治 政 府 時 代，對 思 想 及 思 想 表 達 自 由 有 所

限 制 ， 致 大 學 自 治 制 度 無 法 確 切 落 實 344； 加 以 教 育 自 由 未 被 確 認

之 外 在 因 素 、 及 學 問 研 究 者 的 意 識 所 限 之 內 在 因 素 ， 自 然 無 法 保

障 學 術 自 由 345。 另 學 術 自 由 未 於 憲 法 中 明 定 保 障 規 定 ， 對 於 追 求

學 術 自 由 ， 即 因 缺 乏 制 度 依 據 ， 產 生 不 良 影 響 。  

 

其 次 ， 在 以 天 皇 為 中 心 之 專 制 體 制 政 治 環 境 下 ， 政 府 當 局 並

不 接 受 個 人 具 有 自 由 或 權 利 之 思 想，即 使 在 憲 法 上 有 明 文 保 障 的

基 本 人 權 ， 亦 被 認 為 是 天 皇 恩 惠 而 授 與 給 臣 民 ， 故 臣 民 者 不 得 對

政 府 主 動 、 積 極 主 張 其 權 利 ， 隨 而 ， 有 關 人 權 思 想 被 視 為 危 險 思

想 而 不 許 其 存 在 ， 即 使 結 合 全 校 教 授 之 力 與 文 部 省 抗 爭 ， 亦 只 會

使 政 府 當 局 更 加 深 疑 慮 ， 興 起 徹 底 壓 制 決 心 ， 此 亦 是 有 關 爭 取 學

術 自 由 的 抗 爭 必 歸 失 敗 346主 因 所 在 。 形 成 日 本 二 次 大 戰 結 束 前 ，

大 學 教 授 之 地 位 並 不 獲 保 障 ， 導 致 學 術 進 步 緩 慢 347。  

 

二 次 戰 後 ， 憲 法 明 定 學 問 自 由 受 保 障 ， 相 關 教 育 法 令 齊 備 ，

日 本 大 學 自 治 制 度 始 具 有 憲 法 及 法 律 基 礎。惟 因 公 立 大 學 未 具 法

人 地 位 ， 仍 常 受 文 部 省 監 督 與 干 預 ， 因 此 ， 法 人 化 成 為 日 本 大 學

改 革 過 程 ， 極 力 追 求 之 目 標 。  

                                                 
344 當時日本帝國大學在形式上仍具有評議會及教授會等合議組織，惟因大學在組織結構上與其他行

政機關相同，採首長制，致大學校長或是承受過大壓力，或即成為文部省壓迫教授之工具；另為
實施大學自治所設之教授會（學院），並不以擁護學術自由、保護教授權益，積極地採取促使校
長結合全校教授力量以與文部省抗爭之措施，反與校長採取同一步調，配合文部省趕走教授，雖
充分發揮「大學自治」功能，卻是與學術自由背道而馳。請參閱黃東熊，日本之「學術自由」與
「大學自治」，教育部高教叢書出版，民國八十四年二月，p45。 

345 家永三郎著，家永三郎集第十卷－学問の自由·大学自治論、岩波書店、1998年 10月 5日、p245-262。 
346 黃東熊，日本之「學術自由」與「大學自治」，教育部高教叢書出版，民國八十四年二月，p45-46。 
347 家永三郎，大学の自由の歴史､1962 年、pp226-229；轉自黃東熊，日本之「學術自由」與「大

學自治」，教育部高教叢書出版，民國八十四年二月，pp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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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日 本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化 革 新 階 段  

日 本 有 關 高 等 教 育 改 革 ， 自 1990 年 代 即 積 極 進 行 ， 進 入 21 世

紀 後 ，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化 政 策 即 為 其 中 最 重 要 部 分 。 其 法 人 化 政 策 與

日 本 整 體 社 會 趨 向 成 熟 、 國 民 消 費 觀 念 改 變 、 高 等 教 育 市 場 競 爭 機

制 形 成 等 社 會 變 遷 ， 具 有 很 大 關 係 ； 同 時 ， 也 受 到 日 本 經 濟 長 期 陷

入 低 迷 狀 態 、 少 子 化 現 象 等 影 響 。 日 本 政 府 在 行 政 和 財 政 方 面 ， 提

出 「 緩 和 管 制 」 與 「 結 構 改 革 」 政 策 ， 進 行 行 政 面 、 財 政 面 、 教 育

面 等 重 大 改 革 措 施 。 本 節 擬 就 日 本 國 立 大 法 人 化 背 景 因 素 、 法 人 制

度 理 念 與 組 織 設 計 、 及 大 學 法 人 化 後 與 國 家 關 係 等 層 面 ， 進 行 整 理

探 討 ， 期 對 日 本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制 度 有 全 面 完 整 的 瞭 解 。   

一 、 日 本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化 動 機 及 整 備 經 緯  

(一 )日 本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化 背 景 因 素 動 機  

日 本 國 立 大 法 人 化 推 動 背 景 因 素 可 依 下 列 幾 點 予 以 說 明 348：  

1 .整 體 政 府 行 政 革 新 一 環  

日 本 政 府 自 1997 年 橋 本 內 閣 開 始 ， 即 提 出 行 政 及 財 政 大 改 革

口 號 ， 其 中 行 政 改 革 部 分 ， 主 張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化 、 地 方 移 管 及

民 營 等 政 策 構 想 ， 並 經 由 小 淵 內 閣 、 小 泉 內 閣 不 斷 討 論 ， 雖 然

強 調 尊 重 大 學 自 主 為 原 則，然 仍 抗 衡 不 了 整 體 改 革 方 向 之 政 策

壓 力 ， 不 得 不 逐 步 推 動 大 學 法 人 化 。  

 

2 .市 場 化 機 制 影 響  

市 場 化 是 歐 美 各 國 現 今 主 要 改 革 理 念 之 一，日 本 不 論 在 教 育 行

政 或 高 等 教 育 亦 皆 受 此 潮 流 影 響 。 有 學 者 謂 ， 日 本 高 等 教 育 面

臨 「 地 殼 變 動 」 時 代 ， 不 可 避 免 地 受 到 市 場 力 量 制 約 ， 導 致 開

                                                 
348 楊思偉，日本國立大學法人化政策之研究，教育研究集刊第五十一輯第二期，2005 年 6 月，p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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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與 競 爭 成 為 日 本 高 等 教 育 改 革 主 軸 349， 甚 至 ， 有 關 國 立 大 學

獨 立 行 政 法 人 化 ， 也 被 迫 提 出 檢 討 。  

 

3 .財 經 界 要 求  

日 本 於 1990 年 代 後 ， 受 經 濟 泡 沬 化 之 影 響 ， 導 致 財 經 界 處 於

低 迷 狀 態 ， 為 使 經 濟 起 死 回 生 ， 財 經 界 強 烈 主 張 ， 高 等 教 育 培

育 人 才 的 目 標 ， 應 與 經 濟 復 甦 充 分 結 合 ， 財 經 界 團 體 亦 常 提 出

有 關 教 育 改 革 諮 詢 與 建 議 書 ， 文 部 科 學 省 在 此 壓 力 下 ， 展 開 相

關 之 大 學 改 革 計 畫 350 

 

4 .高 等 教 育 結 構 改 革  

1987 年 設 置 大 學 審 議 會 ， 至 2002 年 改 組 併 入 中 央 教 育 審 議

會 ， 已 提 出 各 種 改 革 建 議 ， 如 何 塑 造 競 爭 環 境 、 創 造 各 具 特 色

大 學 等 ， 成 為 大 學 至 高 無 上 目 標 ， 而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化 亦 成 為 整

體 改 革 政 策 之 一 環 。 為 活 化 經 濟 、 復 甦 景 氣 ， 自 無 法 避 免 大 學

自 治 與 學 術 自 由 逐 漸 弱 化 之 宿 命 。  

  

(二 )日 本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化 改 革 經 緯  

配 合 日 本 行 政 革 新 1997 年「 行 政 改 革 會 議 最 終 報 告 」， 有 關

國 立 大 學 改 革 部 分 ， 強 調 大 學 自 主 性 、 自 律 性 及 自 己 責 任 等 方

向 ， 並 指 出 ： 在 國 際 化 、 少 子 化 、 高 齡 化 、 資 訊 化 、 產 業 構 造 等

變 化 ， 所 導 致 社 會 環 境 大 變 化 中 ， 國 立 大 學 有 必 要 就 教 育 研 究

「 質 」的 向 上 提 昇、組 織 及 營 運 體 制 進 行 整 理、延 伸 各 大 學 特 性 、

                                                 
349 天野郁夫，高等教育の大衆化と構造変動、変貌する高等教育、pp1-20、東京都:岩波書店。轉自

楊思偉，日本國立大學法人化政策之研究，教育研究集刊第五十一輯第二期，2005 年 6 月，p7。 
350 文部科學省於其「遠山計畫」中強調： 為提升國際競爭力，應把高等教育制度做根本改革；

希望藉由改造大學，以活化日本經濟、開創新興產業；經由合併減少國立大學數量，推動競

爭機制，將大學階層化。轉自楊思偉，日本國立大學法人化政策之研究，教育研究集刊第五十一

輯第二期，2005 年 6 月，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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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產 業 界 及 地 區 社 會 有 機 地 合 作、提 昇 教 育 研 究 國 際 競 爭 力 等 問

題 ， 進 行 鑽 研 處 理 。 獨 立 行 政 法 人 化 即 為 國 立 大 學 改 革 可 選 擇 方

案 之 一 ， 擬 藉 國 立 大 學 行 政 法 人 化 ， 強 化 校 長 領 導 力 來 經 營 管 理

學 校 ， 同 時 積 極 促 成 國 立 大 學 統 整 合 併 化 趨 勢 351。  

1999 年 4 月 「 中 央 省 廳 等 改 革 推 動 方 針 」， 揭 示 尊 重 大 學 自

主 性 ， 並 決 定 至 遲 於 2003 年 以 前 作 出 結 論 。 因 多 數 學 者 認 為 獨

立 行 政 法 人 制 度 原 意 ， 與 大 學 存 立 性 質 及 教 育 研 究 本 質 相 違 背 ，

尤 其 與 憲 法 保 障 學 術 自 由 及 大 學 自 治 之 理 念 格 格 不 入，若 將 國 立

大 學 獨 立 行 政 法 人 化 ， 將 阻 礙 大 學 自 主 性 發 展 、 並 導 致 研 究 水 準

低 落 、 及 無 法 達 到 以 科 技 立 國 等 目 標 ， 而 群 起 反 對 352， 且 於 1997

年 10 月 向 文 部 省 提 出 反 對 聲 明 353。  

然 而 ， 面 對 大 學 大 眾 化 所 產 生 學 生 膨 脹 時 代 結 束 ， 少 子 化 形

成 大 學 提 供 教 育 給 付 大 於 需 求 之 過 剩 問 題 ， 使 得 大 學 須 講 求 經

營 、 效 率 ， 及 大 學 合 併 廢 止 可 能 性 提 高 等 議 題 應 運 而 生 。 基 此 ，

在 確 保 人 事 及 教 育 自 由 前 提 下 ， 要 求 大 學 經 營 效 率 提 昇 ， 也 漸 獲

日 本 公 法 學 者 認 同 。 惟 因 大 學 具 有 學 術 自 由 與 大 學 自 治 等 特 殊

性 ， 較 行 政 機 關 具 有 獨 立 性 要 求 ， 認 為 應 採 獨 立 行 政 法 人 通 則 法

之 特 別 法 ， 制 定 學 術 公 法 人 通 則 法 予 以 規 範 354。  

 

                                                 
351 行政改革會議最終報告。 
352 山本隆司、獨立行政法人、ジュリシト、1161 号、p132 以下、1998 年 8 月；轉自；邱惠美，日

本獨立行政法人制度初探－兼論日本國立大學法人化問題（下），政大法學論叢第九十一期，p252。 
353 其主要聲明計有三點：從長遠觀點而言，大學之教育研究具有多樣性本質，不適宜改制為獨立

行政法人；獨立行政法人目的在有效實施業務，因此有主管機關（如文部省）訂定三至五年目
標後，再由行政法人（如國立大學）作成具體計畫方案予以實施，並於計畫終了後，針對業務繼
續必要性及應有設置型態加以檢討，此一制度架構，不僅將阻礙大學自主教育研究，導致教育研
究水準大幅低落，另自效率點之齊頭式評價方式，將喪失各大學特色，而與現行將大學個性化、
特色化之理想背道而馳；由於日本大學並不擁有獨自資金，在現行財政困難條件下，若改制為
獨立行政法人，無法確保享有一定研究費、人事費等，將使學術水準低落，而無從達到以科技立
國之目標；請參閱晴山一穗、濱川清、福家俊郎編著、独立行政法人ーその概要と問題点、日本
評論社、p5､2001 年 3 月 1 版 4 刷；轉自邱惠美，日本獨立行政法人制度初探－兼論日本國立大
學法人化問題（下），政大法學論叢第九十一期，p252。 

354  董 保 城 ， 日 本 獨 立 行 政 法 人 及 國 立 大 學 行 政 法 人 制 度 之 介 紹 ， p5 ； 請 參 閱
http://pcl.nccu.edu.tw/doc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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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部 省 ( 2 0 0 1 年 改 制 為 文 部 科 學 省 ) 統 合 大 學 相 關 人 員 及 有

志 於 大 學 法 人 議 題 者 ， 設 立「 國 立 大 學 獨 立 行 政 法 人 化 調 查 檢 討

會 議 」； 2001 年 8 月 完 成 中 間 報 告 ； 2002 年 3 月 完 成 最 終 報 告 －

「 有 關 新 的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 建 議 將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化 355； 2001 年

11 月 日 本 內 閣 閣 議 決 定 ：「 藉 由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化 等 措 施 ， 以 推 動

大 學 構 造 改 革 ， 期 能 在 競 爭 環 境 中 培 育 世 界 最 高 水 準 的 大 學 」，

並 針 對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化 具 體 方 向 及 內 容，擬 具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法 案

關 係 六 法 案 356 ( 有 關 日 本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六 法 案 概 要 圖 如 附 圖

6 - 1 )， 於 2003 年 2 月 向 國 會 提 出 ，  2003 年 7 月 審 議 通 過 ， 並 自

2003 年 1 0 月 開 始 施 行，所 有 國 立 大 學 在 2004 年 4 月 統 一 改 制 為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有 關 日 本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化 過 程 原 委 如 附 圖 6 - 2 ）。 
 

                                                 
355 最終報告建議：將國立大學法人化，以確保其能自律營運，透過各大學間切磋琢磨，謀求提升

國際競爭力；透過國立大學教職員身分非公務員化，規劃各教職員得依其時機給予待遇，並促
進產學間相互合作；社會人士得以出任國立大學理事，引進理事會及專業經理人制度，藉以實
現國立大學運作透明化且更具機動性與策略性；透過引進第三人評價之事後監督方式，使各大
學努力及業績得予以適切評價，促使國立大學以獨自特色之多元化發展。轉自轉自邱惠美，日本
獨立行政法人制度初探－兼論日本國立大學法人化問題（下），政大法學論叢第九十一期，p253。 

356 計有國立大學法人法、獨立行政法人國立高等專門學校機構法、獨立行政法人大學評價學位授
予機構法、獨立行政法人國立大學財務經營中心法、獨立行政法人多媒體教育開發中心法、及
伴 隨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法 等 施 行 之 相 關 法 律 整 備 法 ， 請 參 閱
http://www.mext.go.jp/b_menu/houdou/15/02/0302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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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化前                       法人化後 
 
 
 
 
 
 
 
 
 
 
 
 
 
 
 
 
 
 
 
 
 
 
 
 
 
 
 
 
 
 
 
 
 
 

附圖 6-1 「日本國立大學法人法案」相關 6 法案簡圖 

 

○國立學校設置法 

 

多媒體之 
教育利用 

計 171 機關 計 97 法人 

◎ 國立大法人             (89 法人) 

◎ 大學共同利用機關法人   (4 法人) 

國立大學法人法案 

伴隨國立大學法人法等施行有關法律整備相關法

獨立行政法人國立高等專門學校機構  (1 法人)

人)

獨立行政法人多媒體教育開發中心 

獨立行政法人國立大學財經經營中心 

獨立行政法人大學評價學位授與機構 

獨立行政法人國立高等專門學校機構法案 

獨立行政法人大學評價學位授與機構法案 

獨立行政法人國立大學財經經營中心法案 

獨立行政法人多媒體教育開發中心法案 

基於獨立行政法人通則法之個別法 

教育研究 
之評價 

設施整備、 
財務經支援

 
國立大學   (99 大學) 
 
大學共同利用機關 

(15 機關) 
 
 
 
 

國立高等專門學校 

(55 高專) 
 
 
大學評價學位授與機構 

 
 
 
國立學校財務中心 

※圖表整理翻譯自 http://www.mext.go.jp/b_menu/houdou/15/02/0302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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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成 11 年  4 月 

(1999.04) 

◎閣議決定 

有關國立大學之獨立，在尊重大學自主性下，作為大學改革

之一環進行檢討，於 2003 年前作出結論。 
 

平成 12 年  7 月 

(2000.07) 

◎包含國立大學相關成員構「調查檢討會」開始進行檢討 

 

平成 14 年  3 月 

(2002.03) 

◎調查檢討會完成最終報告－「有關新的國立大學法人」 

 

平成 14 年 11 月 

(2002.11) 

◎閣議決定 

藉由國立大學法人化等措施，以推動大學的構造改革，期能

在競爭環境中培育世界最高水準的大學 

 

平成 15 年  2 月 

(2003.02) 
◎向國會提出國立大學法人法等相關 6 法案 

 
平成 15 年  7 月

(2003.07) 
國立大法人法等 6 法完成立法程序(10 月實施) 

 

  

  

 
平成 16 年  4 月 

(2004.04) 
 國立大學改制為國立大學法人 
 

 
附圖 6-2 日本國立大學法人化過程原委 

圖表整理翻譯自 http://www.mext.go.jp/a_menu/koutou/houjin/030527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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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日 本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理 念 特 色 、 組 織 營 運  

日 本 國 立 大 法 人 法 等 6 種 法 律，業 自 2003 年 10 月 開 始 施 行，

所 有 國 立 大 學 亦 於 2004 年 4 月 轉 制 為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 此 一 從 組

織 結 構 層 面 進 行 之 大 學 改 革，對 大 學 之 學 術 自 由 保 障 及 大 學 被 期

待 多 元 功 能 等 層 面 ， 所 能 彰 顯 之 效 益 與 成 果 ， 實 值 得 持 續 觀 察 ，

以 下 先 依 其 法 律 規 範 內 容 ， 就 法 人 制 度 特 色 、 內 容 概 要 、 及 其 相

關 組 織 營 運 現 況 進 行 簡 要 分 析 。  

(一 )日 本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制 度 基 本 理 念  

日 本 擬 藉 大 學 法 人 制 度 ， 確 保 國 立 大 學 自 律 營 運 ， 並 在 各 大

學 自 我 判 斷 及 責 任 下 ， 積 極 開 展 有 特 色 之 研 究 及 具 魅 力 之 教 育 。

其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制 度 主 要 基 本 架 構 為 357：目 標 擬 訂 部 分 － 由 文

部 科 學 大 臣 提 示 之 六 年 「 中 期 目 標 」， 作 為 各 大 學 願 景 ， 並 對 社

會 明 確 公 示 ；組 織 運 作 部 分 － 大 幅 擴 增 大 學 法 人 預 算 、 組 織 、

人 事 等 裁 量 權 ；組 織 架 構 部 分 － 由 校 長 及 理 事 組 成「 幹 部 會 」、

設 置 審 議 經 營 重 要 事 項 「 經 營 協 議 會 」、 及 審 議 教 育 研 究 重 要 事

項 「 教 育 研 究 評 議 會 」， 共 同 確 立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意 思 決 定 系 統 ；

事 後 評 鑑 部 分 － 由 「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評 價 委 員 會 」 對 各 大 學 運 作

情 形 進 行 評 鑑 ， 惟 教 育 研 究 之 評 鑑 ， 須 尊 重 「 大 學 評 價 學 位 授

與 機 構 」 於 大 學 法 人 教 育 研 究 之 評 鑑 結 果 。  

(二 )日 本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組 織 營 運 現 況  

針 對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法 之 內 容，可 歸 納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制 度 概 要

計 有：組 織 型 態 層 面 以 法 人 化 模 式，確 保 自 律 營 運；引 進「 民

間 企 業 概 念 」 專 業 經 理 人 制 度 ， 設 置 「 幹 部 會 」； 將 社 會 人 士

參 與 國 立 大 學 經 營 機 制 予 以 制 度 化 ；改 採 「 非 公 務 員 型 態 」 之

                                                 
357 請參閱合田哲雄神山弘、国立法人法について、ジュリスト、1254 号、p131－132、2003 年 10

月；轉自劉宗德，日本公益法人、特殊法人及獨立行政制度之分析，載於：法治斌教授紀念論文
集編輯委員會編輯，法治與現代行政法學，p412，2004 年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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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 性 人 事 制 度 ；採 行 「 第 三 者 評 鑑 」 事 後 監 督 方 式 358。 以 下 擬

先 以 日 本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組 織 概 要 圖 ( 如 圖 6-3 ) ， 依 內 部 組 織 系 統

結 構 與 制 度 運 作 現 況 進 行 整 理 探 究 。  

 

 

 

 

 

 

 

 

 

 

 

 

 

 

 

 

 

 

 

 

 

附圖 6-3 日本國立大學法人組織概要圖 
 

  

1 .日 本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內 部 組 織 系 統 結 構  

由 上 圖 可 知 ， 日 本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化 後 ， 大 學 校 長 由 包 括 校 內 與

校 外 人 士 組 成 的 「 校 長 選 考 會 議 」 遴 選 後 ， 由 文 部 科 學 大 臣 任

命 。 校 長 產 生 後 組 成 類 似 小 內 閣 之「 幹 部 會 」（ 至 少 一 位 校 外 人

士 ）， 負 責 重 要 事 項 之 決 議 ； 另 有 文 部 科 學 大 臣 任 命 之 「 監 事 」

                                                 
358  日 本 文 部 科 學 省 網 站 有 關 「 国 立 大 学 法 人 」 制 度 の 概 要 、 請 參 閱

http://www.mext.go.jp/b_menu/houdou/15/02/030222.htm 

國立大學法人評價委員會文部科學大臣 大學評價・學位授與機構

校長選考會議 

國立大學法人 

 

校長指定之幹部與
職員 

院系所選任之教師
代表 

幹部會 教育研究評議會

校長

A.理事(專責教育)
B.理事(專責學術) 
C.理事(專責經營) 
D.理事(校外幹部) 

……….. 

監事 

(主席) (主席) 

(校外代表者) (校內代表者) 

(文部省任命) 
校內監督 ○遴選校長

○監查

○諮詢建議○諮詢建議

○審議經營方面事務 ○決議重要事項 ○審議教育研究方面事務

 校外經營

管理菁英

人士(占
1/2 以上) 

校長指定
之幹部與
職員 

經營協議會 

○任命理事

○評鑑結果通知 

○中期目標・計畫

之意見 
○業務持續必要性

之意見 

 

(由各界賢達所組成之第三者評鑑機關) (原存有關大學等教育研究之第三人評價機構)

○ 全體業績之總合評鑑 

(亦評鑑經營層面) 

○教育研究之專業評鑑 

○ 校長之任命 

○ 監事之任命 

○ 中期目標之制定 

○ 中期計畫之認可 

○ 大學營運費用之交付 

第三者評鑑 

事後監督 

外力 

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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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名 ， 負 責 督 導 學 校 相 關 事 項 ； 此 外 ， 亦 設 有 「 經 營 協 議 會 」

（ 校 外 人 士 須 具 1 / 2 以 上 ）， 負 責 審 議 學 校 經 營 事 務 ， 而 由 校 內

人 員 組 成 「 教 育 研 究 評 議 會 」， 負 責 審 議 大 學 之 教 學 及 學 術 事

務 ， 其 詳 細 內 容 如 下 ：  

( 1 )校 長  

校 長 代 表 國 立 大 法 人 ， 綜 理 校 務 ， 經「 校 長 選 考 會 議 」選 出 ，

由 文 部 科 學 大 臣 任 命 。 校 長 選 考 會 議 之 成 員 分 別 由 「 經 營 協

議 會 」 與 「 教 育 研 究 評 議 會 」 推 選 代 表 組 成 ， 現 任 校 長 與 理

事 亦 可 擔 任 委 員 ， 惟 其 人 數 不 得 超 過 總 數 三 分 之 一 。 校 長 任

期 以 二 年 以 上 ， 不 超 過 六 年 為 限 ， 由 校 長 選 考 會 議 決 定 （ 法

人 法 第 12 條 、 第 15 條 ）。  

( 2 )幹 部 會  

在 組 織 結 構 雖 由 校 長 綜 理 業 務 ， 對 外 代 表 法 人 之 首 長 制 ， 但

法 人 意 思 決 定 系 統 為 幹 部 會 － 由 校 長 及 其 任 命 之 理 事 ( 含 校

外 人 士 )組 成 ， 負 責 學 校 重 要 事 項 決 議 ， 主 在 實 現 專 業 經 理 人

制 度 （ 法 人 法 第 11 條 ）。 理 事 由 校 長 選 出 任 命 ， 人 選 所 須 具

備 條 件 與 選 考 校 長 相 同 ， 校 長 任 命 理 事 ， 同 時 須 通 知 文 部 科

學 大 臣 ， 並 將 人 選 名 單 公 開 （ 法 人 法 第 12、 13 條 ）。  

( 3 )經 營 協 議 會 、  

經 營 協 議 會 係 由 校 長 、 校 長 所 指 定 之 理 事 、 職 員 和 校 外 人 士

所 組 成 ， 以 校 長 為 主 席 。 校 外 委 員 人 選 需 參 考 「 教 育 研 究 評

議 會 」 意 見 後 ， 由 校 長 任 命 ， 其 人 數 須 占 經 營 協 議 會 總 人 數

二 分 之 一 以 上 ， 負 責 審 議 大 學 法 人 之 經 營 重 要 事 項 ， 主 在 全

校 觀 點 下 ， 對 整 體 大 學 資 源 作 最 大 限 度 之 靈 活 運 用 （ 法 人 法

第 20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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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教 育 研 究 評 議 會  

教 育 研 究 評 議 會 由 校 長 、 校 長 所 指 定 之 理 事 、 教 育 研 究 評 議

會 規 定 之 重 要 學 部 、 研 究 科 之 首 長 、 以 及 教 育 研 究 評 議 會 規

定 由 校 長 指 定 之 職 員 所 組 成 ， 負 責 審 議 學 術 研 究 重 要 事 項 －

包 括 中 期 目 標 相 關 事 項 、 學 則 ( 經 營 部 分 除 外 ) 、 教 員 人 事 、

教 學 課 程 方 針 、 對 學 生 援 助 事 項 、 入 學 、 學 位 授 與 、 自 我 評

鑑 等 （ 法 人 法 第 21 條 )。  

( 5 )監 事  

監 事 由 文 科 學 大 臣 任 命 ， 主 要 職 責 為 監 察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業 務

(法 人 法 第 11 條 )， 任 期 為 二 年 (法 人 法 第 15 條 )。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在 事 業 年 度 終 了 時 ， 所 製 作 業 務 報 告 書 、 財 務 報 告 書 及 決

算 報 告 書 ， 均 應 由 監 事 加 以 審 查 ， 監 事 依 其 監 察 結 果 ， 於 認

有 必 要 時 ， 得 對 校 長 或 文 部 科 學 大 臣 提 出 意 見 （ 法 人 法 第 12

條 ）。 由 此 觀 察 ， 監 事 可 謂 文 部 科 學 省 選 任 派 駐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之 監 督 機 關 ， 是 以 有 學 者 將 監 事 之 監 督 稱 為「 內 部 監 督 」359。 

2 .日 本 國 立 大 法 人 組 織 運 作 制 度  

依 日 本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法，可 整 理 其 法 人 組 織 內 部 運 作 制 度 如 下： 

( 1 )人 事 制 度  

將 國 立 大 學 依 職 種 別 區 分 為 教 員 及 職 員 二 類 ， 而 有 不 同 勞 動

條 件 之 決 定 系 統。其 中 職 員 勞 動 條 件 依 勞 動 市 場、人 事 制 度 、

勞 資 關 係 予 以 決 定 ， 且 由 國 家 公 務 員 之 內 容 ， 轉 變 為 大 學 法

人 可 自 己 決 定 之 內 容 。 至 於 教 員 之 勞 動 條 件 ， 與 職 員 不 同 的

主 要 在 於 ： 研 究 資 源 分 配 系 統 、 教 師 勞 動 市 場 、 管 理 運 營 制

度 360。 日 本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 不 但 將 人 事 權 由 教 授 會 與 評 議 會

                                                 
359 董保城，國立大學法人與政府間之關係，資料取自：http://pcl.nccu.edu.tw/doc4.html ，2009.04.01.。 
360 研究資源分配系統，主基於以研究能力及實際績效之評鑑，進行研究費及設備之分配系統；教師

勞動市場，主指於教師勞動市場中之移動性，如由碩士生或博士生轉任職為教師、由經歷多樣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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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中 轉 集 中 於 校 長 ， 賦 予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校 長 對 全 體 理 事 及 教

職 員 任 命 權 ， 實 現 全 校 人 事 管 理 一 元 化 ， 且 脫 離 公 務 體 系 ，

改 採 非 公 務 員 型 態 且 彈 性 之 人 事 制 度 ， 並 在 報 酬 制 度 上 ， 依

據 能 力 及 業 績 予 以 核 薪 。 此 外 ， 廢 除 教 職 員 兼 職 限 制 ， 透 過

產 官 學 合 作 將 研 究 能 力 及 成 果 回 饋 社 會 。  

( 2 )業 務 運 營 制 度  

文 部 科 學 省 在 兼 顧 各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提 案 意 見 ， 決 定 6 年 中 期

目 標 (法 人 法 第 30 條 )， 各 大 學 依 中 期 目 標 擬 定 6 年 中 期 計

畫 ， 經 文 部 科 學 省 認 可 (法 人 法 第 31 條 )； 再 依 中 期 計 畫 訂 定

年 度 經 營 計 畫，向 文 部 科 學 省 報 備 (準 用 獨 立 行 政 法 人 通 則 法

第 31 條 )， 並 公 告 之 。 擬 依 中 期 目 標 、 中 期 計 畫 、 年 度 計 畫

等 整 理 如 下 。  

中 期 目 標  

中 期 目 標 係 為 實 現 各 大 學 基 本 理 念 與 長 期 目 標 ， 在 一 定 期

間 所 應 達 成 的 目 標 ； 除 了 具 有 大 學 擬 定 中 期 計 畫 時 的 指 針

作 用 外 ， 同 時 亦 作 為 大 學 評 價 的 基 準 。 中 期 目 標 係 由 文 部

科 學 大 臣 於 聽 取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與 評 鑑 委 員 會 意 見 後 ， 所 訂

定 6 年 間 應 達 成 業 務 營 運 目 標 ， 除 提 示 該 當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外 ， 亦 應 公 告 之 。 （ 法 人 法 第 30 條 第 1、 3 項 ） 。  

中 期 目 標 具 體 內 容 為 ： Ａ 提 升 大 學 教 育 研 究 品 質 相 關 事

項 ； Ｂ 業 務 經 營 的 改 善 與 效 率 化 相 關 事 項 ； Ｃ 財 務 內 容 改

善 相 關 事 項 ； Ｄ 關 於 教 育 研 究 以 及 組 織 經 營 狀 況 ， 應 自 行

                                                                                                                                                     
業經驗者轉任教職、大學間之教師相關移動、大學教師轉任其他職業或退職等之市場；所謂管理

營運制度，主指戰後日本雖受政府統制，但在一定範圍內之研究、教學、經營等權限，係由教授

會及評議會所涵括之自治體制，即使是新構想模式之筑波大學，仍維持由教授會與評議會所進行

之自治模式，而大學法人化後，則此一營運制度有相當大的轉變。請參閱川端望、国立大学法人

の管理運営制度と教員の地位、資料取自

http://www.econ.tohoku.ac.jp/~kawabata/paper/cha2.pdf#search=’国立大学法人の管理運営‘，

p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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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 查 以 及 評 鑑 ， 並 就 有 關 該 當 狀 況 之 資 訊 提 供 事 項 ； Ｅ 其

他 業 務 經 營 重 要 事 項 (第 30 條 第 2 項 )。  

中 期 計 畫  

中 期 計 畫 係 為 實 現 中 期 目 標 之 具 體 計 畫 ， 同 時 也 作 為 運 營

交 付 金 等 相 關 預 算 之 計 算 基 礎 ， 及 評 鑑 中 期 目 標 達 成 程 度

之 具 體 要 素。中 期 目 標 與 中 期 計 畫，當 然 有 相 互 密 切 關 係 ，

特 別 是 大 學 教 育 研 究 應 儘 量 尊 重 大 學 主 體 判 斷 。 另 中 期 計

畫 可 謂 於 中 期 目 標 期 間 內 之 經 費 預 算 顯 現 ， 所 以 評 價 委 員

會 亦 應 對 各 大 學 的 運 營 費 交 付 金 的 分 配 表 示 意 見 。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在 接 到 文 部 大 臣 提 示 之 中 期 目 標 後 ， 應 擬 定

為 實 現 該 中 期 目 標 之 計 畫 － 中 期 計 畫 ， 於 獲 得 文 部 科 學 大

臣 認 可 後 ， 應 即 公 開 之 (法 人 法 第 31 條 第 1、 5 項 )。 文 部 科

學 大 臣 進 行 認 可 前 ， 應 先 聽 取 評 價 委 員 會 的 意 見 (法 人 法 第

31 條 第 3 項 )。 文 部 科 學 大 臣 得 命 其 變 更 中 期 計 畫 (法 人 法

第 31 條 第 4 項 ) 。  

中 期 計 畫 的 具 體 內 容 應 包 含：A 為 達 成 提 升 教 育 品 質 目 標 ，

所 應 採 取 之 相 關 措 施 ； B 為 達 成 業 務 營 運 之 改 善 與 效 率 化

目 標 ， 所 應 採 取 之 相 關 措 施 ； C 預 算（ 包 含 人 事 費 預 估 ）、

收 支 計 畫 及 資 金 計 畫；D 短 期 借 入 金 之 限 額；E 重 要 財 產 轉

讓 ， 或 提 供 擔 保 時 之 計 畫 ； F 剩 餘 金 之 用 途 ； G.其 他 文 部

科 學 省 令 所 定 業 務 營 運 之 相 關 事 項 (法 人 法 第 31 條 第 2 項 )。 

年 度 計 畫  

各 大 學 應 基 於 所 訂 之 中 期 計 畫 ， 訂 定 各 事 業 年 度 相 關 業 務

經 營 計 畫 。 此 一 年 度 計 畫 應 向 文 部 科 學 大 臣 提 出 報 備 。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66

( 3 )財 務 及 會 計 制 度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在 財 物 及 會 計 方 面 基 本 上 準 用 獨 立 行 政 法 人 通

則 法 ， 概 略 性 地 規 定 有 關 積 金 處 理 、 長 期 借 入 金 和 債 券 、 償

還 計 畫 等 相 關 事 項 （ 法 人 法 第 32、 34 條 ） 。  

法 人 自 政 府 所 獲 得 之 營 運 費 交 付 金 ( 補 助 金 ) ， 可 供 大 學 自 由

運 用 ， 惟 補 助 金 分 配 ， 係 反 映 法 人 業 績 之 評 鑑 ； 因 此 ， 在 營

運 交 付 金 的 計 算 所 適 用 的 評 鑑 項 目 ， 應 就 各 大 學 與 學 院 等 之

理 念 、 目 標 、 特 色 、 條 件 等 進 行 衡 酌 、 彈 性 運 用 及 慎 重 檢 討 。 

( 4 )評 鑑 制 度  

除 了 大 學 內 部 自 我 評 鑑 外 ， 有 別 於 獨 立 行 政 法 人 的 評 鑑 機

制 ， 日 本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之 評 鑑 主 體 為 2003 年 10 月 1 日 設 置

於 文 部 科 學 省 的 「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評 價 委 員 會 」 ， 以 及 「 獨 立

行 政 法 人 大 學 評 價 與 學 位 授 與 機 構 」 。 前 者 係 文 部 科 學 省 為

處 理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等 相 關 事 務 ， 依 據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法 第 9 條

規 定 所 設 置 ， 主 要 負 責 國 立 大 學 等 業 務 實 績 的 評 鑑 ， 包 含 經

營 管 理 與 教 育 研 究 的 整 體 評 核 。 後 者 則 係 負 責 所 有 國 公 私 立

大 學 教 育 研 究 實 施 結 果 之 評 鑑 。 評 價 委 員 會 在 作 整 體 評 核

時 ， 有 關 教 育 研 究 評 鑑 部 分 ， 應 先 聽 取 並 尊 重 大 學 評 價 與 學

位 授 與 機 構 之 意 見 報 告 ， 再 進 行 綜 合 整 體 評 核 。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評 價 委 員 會 委 員 為 20 人 ， 由 文 部 科 學 大 臣 任

命 ， 所 有 委 員 均 為 兼 任 ， 任 期 為 2 年 ， 可 連 任 。 委 員 長 由 委

員 互 選 之 ， 委 員 長 綜 理 會 務 ， 並 代 表 委 員 會 。 必 要 時 ， 委 員

會 就 特 別 事 項 之 調 查 審 議 ， 可 設 置 臨 時 委 員 ； 就 專 門 事 項 進

行 調 查 時 ， 可 設 置 專 門 委 員 會 。 委 員 會 議 決 時 ， 應 有 委 員 過

半 數 出 席 ， 同 時 出 席 委 員 過 半 數 同 意 。 評 價 委 員 會 從 事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各 事 業 年 度 的 業 務 績 效 評 價 時 ， 評 價 委 員 會 應 將 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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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 結 果 通 知 各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以 及 總 務 省 的 政 策 評 價 與 獨 立 行

政 法 人 評 價 委 員 會 並 公 告 之（ 法 人 法 第 35 條 、 準 用 獨 立 行 政

人 通 則 法 第 32 條 規 定 ）。 於 評 鑑 結 果 作 成 前 ， 應 給 予 各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意 見 陳 述 機 會 ； 如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有 陳 述 意 見 時 ， 應

併 同 該 意 見 之 評 價 結 果 進 行 通 知 及 公 告 。 關 於 教 育 研 究 評 鑑

部 分 ， 大 學 評 價 與 學 位 授 與 機 構 作 成 評 鑑 決 定 前 ， 亦 應 給 予

各 大 學 陳 述 意 見 機 會 。  

( 5 )對 大 學 法 人 鬆 綁 規 範 密 度 、 資 訊 公 開 制 度  

為 使 各 大 學 依 其 個 性 化 來 促 進 競 爭 ， 大 幅 擴 大 大 學 有 關 預

算 、 組 織 、 人 事 之 裁 量 權 。 另 基 於 對 國 民 之 說 明 責 任 ， 亦 比

照 獨 立 行 政 法 人 通 則 法 ， 將 各 相 關 資 訊 公 開 。  

另 外 ， 由 於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主 要 財 源 來 自 國 家 預 算 ， 具 有 極 高

公 共 性 ， 對 社 會 負 有 說 明 責 任 。 因 此 ， 各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之 中

期 目 標 、 中 期 計 畫 、 年 度 計 畫 、 財 務 內 容 、 管 理 經 營 、 國 立

大 學 評 價 委 員 會 之 評 鑑 結 果 等 資 訊 ， 及 有 關 大 學 入 學 或 學 習

資 訊 、 畢 業 生 就 職 情 況 、 大 學 研 究 課 題 等 訊 息 ， 皆 應 積 極 以

容 易 理 解 的 內 容 與 方 式 ， 向 社 會 大 眾 提 供 。  

(三 )國 家 對 日 本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之 監 督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化 ， 並 非 憲 法 要 求 ， 而 是 政 策 上 需 要 ， 係 為 強

化 績 效 管 理 、 提 升 競 爭 力 目 標 下 ， 以 組 織 法 制 調 整 方 式 ， 達 成 人

事 、 財 務 、 會 計 、 經 營 管 理 模 式 等 事 項 鬆 綁 ， 期 使 國 立 大 學 於 教

學 、 研 究 及 發 展 上 更 為 彈 性 靈 活 。 從 而 ， 國 家 與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間

關 係 ， 亦 應 本 於 經 營 模 式 鬆 綁 、 競 爭 力 提 升 等 目 的 予 以 考 量 ， 與

傳 統 上 級 機 關 與 下 級 機 關 之 隸 屬 監 督 關 係 不 同 ， 而 應 以 「 評 鑑 」

代 替 「 監 督 」 361。  

                                                 
361 董保城，國立大學法人與政府間之關係，資料取自：http://pcl.nccu.edu.tw/doc4.html，98.04.01.，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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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日 本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法 規 定 ， 有 關 國 家 與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關

係 ， 可 分 為 前 組 織 人 事 任 命 、 業 務 運 作 認 可 ， 及 由 第 三 者 事 後 評

鑑 等 關 係 。  

1 .在 組 織 人 事 之 監 督  

由 文 部 科 學 大 臣 所 任 命 之 人 事 計 有 ： 校 長（ 須 經 由 校 長 選 考 會

議 遴 選 ）、 監 事 。 至 於 幹 部 會 中 之 理 事 雖 由 校 長 選 出 及 任 命 ，

惟 任 命 同 時 ， 必 須 立 即 通 知 文 部 科 學 大 臣 。  

2 .在 業 務 運 作 層 面 之 監 督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之 六 年 中 期 目 標 係 由 文 部 科 學 大 臣 訂 定，依 中 期

目 標 所 擬 定 之 中 期 計 畫 ， 則 須 陳 報 文 部 科 學 大 臣 認 可 ， 至 於 法

人 之 年 度 計 畫 ， 則 須 向 文 部 科 學 大 臣 報 備 。  

3 .第 三 者 評 鑑 制 度  

文 部 科 學 省 為 處 理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等 相 關 事 務 及 建 立 事 後 監 督

制 度 ， 於 文 部 省 下 設 置「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評 價 委 員 會 」負 責 國 立

大 學 業 務 實 績 （ 含 經 營 及 教 育 研 究 ） 之 整 體 評 鑑 ( 法 人 法 第 9

條 ）， 其 中 有 關 研 究 評 鑑 部 分 ， 應 先 聽 取 大 學 評 價 ․ 學 位 授 與

機 構 之 意 見 報 告 後 ， 再 進 行 整 體 綜 合 評 核 ， 且 其 評 鑑 結 果 將 反

映 接 續 之 預 算 分 配 。 另 於 中 期 計 畫 期 終 時 ， 亦 須 陳 報 總 務 省 所

設 「 政 策 評 價 ․ 獨 立 行 政 法 人 評 價 委 員 會 」。  

三 、 日 本 國 立 大 法 人 內 部 組 織 法 制 變 革 與 及 第 三 者 評 鑑 制 度  

由 日 本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組 織 概 要 圖（ 如 圖 6 - 3）， 可 瞭 解 日 本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化 除 了 改 變 大 學 之 組 織 型 態 性 質，並 藉 事 後 評 鑑 制 度

大 幅 取 代 事 前 監 督 干 預 方 式 ， 其 評 鑑 制 度 ， 主 要 以 第 三 者 公 正 客

觀 評 核 方 式 來 進 行 。 此 外 ， 在 組 織 系 統 內 部 管 理 變 革 上 ， 亦 如 德

國 大 學 般 強 化 校 長 職 權 ， 及 引 入 外 部 意 見 參 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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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 本 國 立 大 學 內 部 組 織 法 制 變 革  

日 本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化 後，於 其 內 部 組 織 系 統 展 現 與 以 往 不 同

之 面 貌 ， 首 先 係 擴 大 校 長 職 權 ， 使 其 成 為 法 人 運 作 權 力 核 心 ， 並

由 校 長 所 領 導 「 幹 部 會 」 － 如 同 校 長 之 「 小 內 閣 」， 作 為 大 學 法

人 決 策 組 織 ， 負 責 協 助 決 策 與 執 行 。 詳 言 之 ， 當 校 長 要 決 定 對 文

部 科 學 省 提 出 之 中 期 目 標 意 見 、 中 期 計 畫 內 容 、 及 年 度 計 畫 ， 或

是 預 算 訂 定 與 執 行 等 事 項 ， 皆 須 先 與 幹 部 會 討 論 。 幹 部 會 中 各 領

域 專 責 理 事 ， 有 如 民 間 企 業 概 念 之 專 業 經 理 人 制 度 ， 幹 部 會 大 小

與 大 學 法 人 組 織 大 小 有 關 ， 員 額 由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法 統 一 規 定 。  

為 了 協 助 校 長 決 策 與 執 行，各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法 規 定，設 置「 經

營 協 議 會 」 － 負 責 財 務 會 計 、 組 織 編 成 、 職 員 配 置 、 薪 給 、 幹 部

報 酬 等 經 營 層 面 重 要 事 項 之 審 議 ， 及 「 教 育 研 究 評 議 會 」 － 負 責

教 育 課 程 、 教 育 研 究 組 織 、 教 員 人 事 、 學 生 身 分 等 教 學 與 學 術 研

究 層 面 重 要 事 項 與 方 針 之 審 議 ， 由 校 長 同 時 擔 任 二 類 組 織 主 席 。 

經 營 協 議 會 之 校 外 專 業 委 員 人 數 須 占 該 會 總 人 數 二 分 之 一

以 上 ， 藉 由 校 外 專 業 人 士 參 與 ， 一 方 面 藉 助 企 業 管 理 長 才 之 社 會

賢 達 參 與 大 學 經 營 ， 從 管 理 績 效 觀 點 ， 對 學 校 資 源 作 最 具 效 能 之

利 用 ； 另 一 方 面 則 由 校 外 人 士 參 與 ， 將 社 會 大 眾 意 見 反 映 於 大 學

營 運 上 ， 使 大 學 不 致 與 社 會 脫 節 ， 成 為 學 術 象 牙 塔 ， 同 時 促 進 公

眾 參 與 。 另 外 ， 在 有 關 校 長 選 考 會 議 中 ， 亦 有 經 營 協 議 會 之 校 外

專 業 人 士 的 參 與 。  

由 上 述 可 知，有 關 日 本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組 織 內 部 系 統 之 外 部 意

見 參 與 程 度 ， 由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法 統 一 規 定 ， 與 德 國 因 邦 而 有 不 同

規 定 ， 有 不 同 程 度 之 參 與 ， 自 有 所 不 同 。 另 外 ， 日 本 於 校 長 選 考

會 議 、 幹 部 會 與 經 營 協 議 會 等 單 位 組 織 ， 皆 建 構 外 部 意 見 參 與 之

管 道 與 制 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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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 本 國 立 大 學 建 立 第 三 者 評 鑑 制 度  

有 關 日 本 大 學 評 鑑 ， 始 於 1986 年 「 日 本 臨 時 教 育 審 議 會 」

要 求 各 大 學 在 教 育 學 研 究 和 對 社 會 貢 獻 度 方 面，必 須 不 斷 進 行 自

我 檢 查 和 評 估 ， 同 時 ， 對 一 些 大 學 團 體 也 提 出 發 展 各 大 學 成 員 間

相 互 評 估 之 要 求 ， 1989 年 大 學 審 議 會 應 運 而 生 。 1991 年 文 部 省

全 面 修 訂 大 學 設 置 基 準 ， 各 大 學 依 其 辦 學 理 念 ， 設 定 適 當 評 核 項

目 、 設 立 相 對 應 之 評 鑑 執 行 機 關 ， 系 統 地 開 展 評 鑑 工 作 ， 大 學 評

鑑 於 是 納 入 制 度 化 軌 道 ， 並 大 規 模 實 施 ， 成 為 日 本 高 等 教 育 改 革

最 重 要 內 容 之 一 362。  

1998 年 日 本 大 學 審 議 會 在「 21 紀 大 學 構 想 及 今 後 改 革 方 向 」

中 ， 提 出 第 三 方 機 構 評 估 各 大 學 之 想 法 363， 是 年 文 部 省 再 次 修 訂

大 學 設 置 基 準 ， 將原 為 儘 可 能 執 行 之 大 學 自 我 評 估 規 定 ， 修 正

為 大 學 必 須 執 行 ；增 加 大 學 公 開 自 我 評 鑑 結 果 之 要 求 ；增 加

大 學 自 我 評 鑑 結 果 ， 應 儘 可 能 再 由 第 三 者 進 行 檢 驗 要 求 。  

2000 年 3 月 日 本 國 會 正 式 通 過 設 立 「 第 三 者 評 鑑 機 關 」， 重

組 原 有 文 部 科 學 省 所 屬 之 學 位 授 與 機 構 ，轉 為 兼 具 大 學 評 鑑 和 學

位 授 與 雙 職 能 組 織 ， 該 組 織 並 於 2004 年 4 月 改 制 為 獨 立 行 法 人

大 學 評 價 ・ 學 位 授 與 機 構 。主 要 針 對 大 學 法 人 學 術 研 究 績 效 進 行

評 核 ， 其 評 鑑 結 果 應 通 知「 國 立 大 法 人 評 價 委 員 會 」， 供 其 參 考 。 

配 合 大 學 法 人 化 實 施 ，依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法 規 定 ，於 文 部 省 內

設 置 「 大 學 法 人 評 價 委 員 會 」， 委 員 由 文 部 科 學 大 臣 就 著 有 學 術

聲 望 、 對 教 育 富 有 熱 誠 人 士 任 命 之 ， 主 要 職 責 為 ： 對 大 學 法 人 之

中 期 計 畫 執 行 成 效 ， 進 行 整 體 評 鑑 ， 惟 於 學 術 研 究 部 分 ， 須 尊 重

獨 立 行 法 人 大 學 評 價 ・ 學 位 授 與 機 構 之 評 鑑 結 果 。  

                                                 
362 張曉鵬，日本的大學評價與排名，資料取自：

http://www.eduxue.com/liuxue/zd/200503/liuxue_12686.html。 
363 丁妍，日本大學評價制度建立的背景、現狀及問題的研究，資料取自：

http://www.pep.com.cn/200406/ea4701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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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上 所 述 ， 日 本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評 鑑 制 度 為 ： 大 學 內 部 自 我

評 鑑 、大 學 評 鑑・學 位 授 與 機 構 之 學 術 研 究 專 業 評 鑑 (獨 立 行 政

法 人 機 構 ) 、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評 價 委 員 會 ( 由 文 部 科 省 設 置 ) 、 總

務 省 政 策 評 鑑 ・ 獨 立 行 政 法 人 評 價 委 員 會 ( 準 用 獨 立 行 政 法 人 通

則 法 規 定 ) 等 四 階 段 評 鑑 模 式 。 其 中 大 學 評 鑑 ・ 學 位 授 與 機 構 之

學 術 研 究 專 業 評 鑑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評 價 委 員 會 ，皆 屬 第 三 人 立 場 、

公 正 客 觀 而 專 業 的 觀 點 ， 來 執 行 評 鑑 工 作 。  

第 四 節  小 結  

日 本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化 目 的 ， 在 使 各 大 學 在 競 爭 環 境 中 ， 以 相 互

切 磋 琢 磨 ， 使 大 學 能 活 性 化 、 發 揮 其 最 大 極 限 的 能 力 與 個 性 ； 另 亦

希 望 藉 以 能 樹 立 國 家 、 國 立 大 學 、 社 會 三 者 適 切 關 係 。 各 大 學 以 自

主 、 自 律 方 式 ， 進 行 大 學 改 革 ， 以 發 揮 其 特 色 ， 有 助 於 國 際 競 爭 力

之 提 升 。  

在 引 入 校 外 有 識 之 士 參 與 校 內 運 作 部 分，包 含 幹 部 會 中 至 少 有

一 位 校 外 理 士 、 經 營 協 議 會 必 須 有 半 數 以 上 校 外 人 員 參 加 、 校 長 選

考 會 議 亦 須 有 包 含 校 外 人 士 之 經 營 協 議 會 組 成 ， 不 過 ， 校 外 人 士 參

與 程 度 並 未 予 以 明 定 ？ 其 與 校 內 人 員 意 見 相 左 時，是 否 會 影 響 大 學

自 治 ？ 而 若 校 外 人 士 少 364如 過 少 ， 則 能 否 發 揮 其 應 有 角 色 與 功 能 ？

過 多 則 是 否 會 形 成 過 份 發 揮 ？ 皆 值 得 再 予 觀 察 。  

有 關 評 鑑 制 度 之 爭 議 ，主 要 為 國 立 大 法 人 被 視 為 等 同 於 一 般 獨

立 行 政 法 人 ，尚 需 接 受 總 務 省 政 策 評 價 ・ 獨 立 行 政 法 人 評 價 委 員 會

審 議 ，若 績 效 不 彰 ，可 能 面 臨 被 裁 撤 命 運 (總 務 省 設 置 辦 法 第 4 條 )。  

                                                 
364 2004 年 4 月開始運作之國立大學組織觀之，各校在校外人事方面有控制，如理事人數最多之東

京大學，其七位理事中，只有一位校外理事。 


